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燄慧地與精進波羅蜜之交涉 
 
 

釋天行 
華嚴專宗佛學研究第六屆 

前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華嚴經》云： 

「一切佛法，皆以十地為本，十地究竟，修行成就，得一切智。」1

這是《華嚴經》〈十地品〉中，在介紹聖位十地菩薩的修行法門前，所講的

一句話。意思是說：修行的法門，林林總總，不管任何一宗、任何一派，在諸多

佛陀教授的法門當中，只要能夠究竟成就十地法門的修行，就可以得到諸佛的智

慧（一切智即佛智）。 

 

然而，以上引文所說的「十地」，是哪十地呢？十地的名稱，各經論所說不

一，將於以下的章節中，加以分別。如果僅按照《華嚴經》〈十地品〉中所說，

則十地是：初歡喜地、二離垢地、三發光地、四燄慧地、五難勝地、六現前地、

七遠行地、八不動地、九善慧地、十法雲地。 

一位行者要從初發心到究竟成就佛果，必須經歷三大阿僧祇劫；在完成五位

的修行後，才能徹底斷除分別、俱生二障，達到圓滿的佛果位。這五位乃是：資

糧位、加行位、通達位、修習位，乃至究竟位。2

曾聞：「分別二障極喜無，俱生二障地地除」。這是說，登上極喜地－－也就

是歡喜地－－的菩薩，雖然已經沒有了分別的煩惱與所知二障，但還有俱生－－

十地位的修行，是處於第二阿

僧祇劫修習位的修行歷程當中。 

                                                 
1 見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以下簡稱《八十華嚴》）卷三十四〈十地品〉

第二十六之一，大正 10.180 上。 
2 參見賢度法師編著：《華嚴學講義》，台北：華嚴蓮社，87.7.1，六版，頁二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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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俱來－－的煩惱、所知二障，只是在登上初地後，就一地比一地減少。這是

為什麼呢？想必是從一地升到另一地時，能對治煩惱的智慧更加增強所致。 

十地菩薩配合施 、戒、忍、進、禪、慧、方便、願、力、智十波羅蜜而修行 3

本文擬以第四燄慧地菩薩修行精進波羅蜜為研究的核心，以證明以上所提出

的疑問。又，如果有人問：為什麼要挑這一地菩薩來探討呢？《雜阿含經》說： 

，

比如：初地修布施、二地修持戒、三地修忍辱……，乃至十地修智波羅蜜。如上

述，登地以上的菩薩，要將與生俱來的煩惱、所知二種障礙斷除，是一地一地漸

漸消除的，那麼極有可能因所修法門的不同，而所斷的煩惱也不同。十地菩薩雖

各修不同的波羅蜜，但對其他的波羅蜜，應該也不偏廢才對。要不然怎麼會說「十

地究竟修行成就，得一切智」呢？ 

「精進住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4

《大智度論》說： 

 

「精進法，是一切諸善法之根本，能出生一切諸道法，乃至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5

在此不論是《雜阿含經》的略說或是《大智度論》的廣說，都可看出精進在

修行佛法的重要性。修行佛法的人由於精進而能迅速證得一切諸道法，乃至無上

正等覺，因為它是一切善法的根本。這引發筆者對第四燄慧地菩薩及其所修行的

精進波羅蜜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研究資料與論文摘要 

本文所依據的資料以唐代實叉難陀所翻譯的八十卷本《華嚴經》（以下略稱

《八十華嚴》）、華嚴四祖澄觀清涼國師為《八十華嚴》所作的注解《大方廣佛華

嚴經疏》（以下略稱《疏》），以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以下略稱《鈔》）

為主，以其他大、小乘的經、律、論典為輔，再參考現代學者所作的相關篇章。

本文中的主要論題包括十地菩薩、十波羅蜜、第四燄慧地菩薩、精進、精進波羅

蜜等。 

                                                 
3 參見以後章節。 
4 見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經》卷三十五，大正 2.257 上。 
5 見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十五，〈初序品中 毘梨耶波羅蜜第二十六〉，

大正 25.17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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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文的大意，第壹章首先著手於探討第四燄慧地名為「燄慧」的由來；

第貳章探討第四燄慧地的修行德目。第參章接著探討《華嚴經》中精進波羅蜜的

意含，以及華嚴的菩薩行者如何精進的修行；第肆章則探討第四燄慧地菩薩修行

的緣由；最後則是本文在經過一番探討後所得的結論。希望藉由以上的探討，了

解十地中燄慧地與精進波羅蜜之交涉。 

壹、燄慧地中「燄慧」的意含——以澄觀大師的解說為中心 

依據大乘佛教的聖典《華嚴經》，在三大阿僧祇劫中，菩薩因位的修行是有

次第的：從三賢（住、行、向），至十聖（十地），乃至等覺、妙覺。十聖菩薩的

修行在整個菩薩行的過程中是極重要的一環，總共分成十個階段，以專門術語來

說，即是十地－－由初地進而第二、第三……乃至第十地。《華嚴經》云：「一切

佛法，皆以十地為本，修行成就，得一切智。」6

一、十地的漢譯及十地中的第四燄慧地 

由此可見菩薩修行只要依序漸

進，終必達到究竟位，即佛位。 

關於菩薩十地名稱的漢譯，諸經大同小異。例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云： 

「云何名為菩薩十地？善現！極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極難勝

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善現！是名菩薩十地。」7

《深密解脫經》云： 

 

「世尊為諸菩薩說十地差別，所謂。歡喜地、離垢地、光明地、炎地、難

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8

《解深密經》云： 

 

「如佛所說菩薩十地，所謂：極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極難勝

                                                 
6 見《八十華嚴》卷三十四〈十地品〉第二十六之一，大正 10.180 中。 
7 見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百八十，大正 6.966 上。 
8 見元魏．菩提流支譯：《深密解脫經》卷四，大正 16.68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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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9

《佛說法集名數經》云： 

 

「云何十地？所謂：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難勝地、現前地、

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10

《佛說金剛場莊嚴般若波羅蜜多教中一分》云： 

 

「十地謂：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

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11

《佛說十地經》云： 

 

「何等為十？一名極地地、二名離垢、三名發光、四名焰慧、五名難勝、

六名現前、七名遠行、八名不動、九名善慧、十名法雲。唯諸佛子！此名

一切菩薩十地。」12

晉譯《六十華嚴》云： 

 

「何等為十？一曰歡歡喜、二曰離垢、三曰明、四曰焰、五曰難勝、六曰

現前、七曰遠行、八曰不動、九曰善慧、十曰法雲。」13

根據以上所引諸大乘經典，可知第四地只有二處略作「炎地」或「燄地」，

其他多作「燄慧地」。而「燄慧」中的「燄」是譬喻語，用以比喻智慧如火燄。

本文所據以探討的唐譯《八十華嚴》中菩薩十地名稱的漢謗，依序為：初、歡喜

地；二、離垢地；三、發光地；四、燄慧地；五、難勝地；六、現前地；七、遠

行地；八，不動地；九、善慧地；十、法雲地。

 

14

在此十地中的第四燄慧地，第一次出現「慧」字。其中緣由為何，當然是非

常值得探討的課題這點到後面一定會述及，但在此寧先就「燄慧」定義做一番說

明。關於此「燄慧」的蘊涵，華嚴四祖澄觀大師分別就初入地、地中及地滿三個

其中第四地亦作燄慧地。 

                                                 
9 見唐．玄奘譯：《解深密經》卷三，大正 16.703 中。 
10 見宋．施護譯《佛說法集名數經》卷一，大正 17.661 上。 
11 見宋．施護譯《佛說金剛場莊嚴般若波羅蜜多教中一分》大正 18.513 中。 
12 見唐，尸羅達摩譯：《佛說十地經》卷一，大正 10.536 中。 
13 見東晉．佛馱跋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以下簡稱《六十華嚴》）卷二十三，大

正 9.542 下。 
14 參見譯：《八十華嚴》卷三十四〈十地品〉，大正 10.17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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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提出一個比較深入的解釋，故以下擬依據澄觀師侇的《疏》，依序加以詮

解。 

二、約初入地釋 

首先從第一個角度，也就初入四地來說。以下將這部分分成兩點，即初入第

四地的菩薩所證得的智慧及其所斷除的煩惱，加以說明。 

（一）初入四地菩薩所證得的智慧 

《疏》云： 

「一、約初入地釋：初入證智，能燒前地解法慢薪故。本分云：『不忘煩

惱薪，智火能燒故』。」15

在《疏》文之中，澄觀大師先就三地菩薩剛從三地進入第四地的階段來說，

初證入第四地的菩薩這時所具有的智慧，足可用以焚燒他在第三地時還不能去除

掉的解法慢薪。如同本分中所說「不忘煩惱薪，智火能燒故」，這是把初入第四

地的菩薩所證得的智慧，比喻作能燒煩惱的智慧之火；並把困擾前地（即第三地）

菩薩的煩惱——解法慢——比喻為被智火焚燒的柴薪。澄觀大師的《疏》在此引

用「本分」中所說。而此「本分」見於世親菩薩所作的《十地經論》。此《論》

卷一說： 

 

「十地法門，初地所攝八分：一、序分；二、三昧分；三、加分；四、起

分；五、本分；六、請分；七、說分；八、校量勝分。。」16

十地法門，係指上述十聖菩薩因地修行的十個階段中所修之法。初地「歡喜

地」是菩薩進入聖位的第一個階段，所以在說明初地之際，世親菩薩把十地的範

圍也一起解釋。初地中因而包含八個部分。而其中的第五分就是澄觀大師的《疏》

中所說的本分。 

 

世親菩薩在本分中，解釋十地各別得名的緣由。第四地之所以稱燄慧地，依

他在本分中的解釋，則是：「不忘煩惱薪，智火能燒，故名焰地。」
17

                                                 
15 見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以下略稱《華嚴經疏》）卷三十七，大正 35.789 上。 

對此段《論》

文，澄觀在《疏》中，作更進一步的解釋說： 

16 見天親菩薩造．菩提流支等譯：《十地經論》卷一，大正 26.123 中。 
17 見《十地經論》卷一，大正 26.12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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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即慧焰，故此名焰慧地。……今即根本智火，能燒前地聞持不忘恃以

成慢之煩惱故。」18

在這裏，根據澄觀大師的解釋，，世親菩薩所說菩薩因地修行的第四地名為

焰慧地的「焰」，是指慧焰，即智慧之火焰，也就是「根本智火」。而此智火所燒

的煩惱，亦即本分所說的「不忘煩惱薪」，乃是澄觀大師的《疏》中所說的「解

法慢薪」。本分所說「不忘煩惱薪」的「不忘」，依據澄觀大師的解釋，乃是指聞

持佛法而不忘失，亦即對佛法有些理解，且銘記於心。對佛法能聞而不忘，應是

好事一樁。何以反而成為一種煩惱呢？這是因為在尚未徹底解脫時，菩薩反而有

可能因為自己比別人更懂得佛法而不禁滋生出一份憍慢心。澄觀大師在他的《疏》

中進一步將此稱為「解法慢」。這種煩惱是三地菩薩的修道障礙，卻不是他當時

具有的智慧所能去除的，而必須等他藉著更努力修行，開始登入第四地，證得更

高一級的智慧後，才能進一步的把它斷盡。 

 

然而，解法慢這個煩惱，只是四地菩薩用智慧對治的煩惱中的一項而已。它

是有關慧方面的煩惱。四地菩薩除此之外尚有涉及定方面的煩惱。在這一點上，

澄觀大師在《疏》中作了更詳細的說明。 

（二）初入四地菩薩所斷除的煩惱 

《疏》云： 

「〔四地菩薩〕所燒煩惱，即所離微細煩惱現行障，謂所知障中俱生一分。

亦攝定愛、法愛。……由斯四地說斷二愚及彼粗重：一、等至愛愚，味入

定故；二、法愛愚，即解法慢。」19

根據上揭引文，可知四地菩薩的智火所要焚燒的煩惱，是「所離微細煩惱現

行障」。這個煩惱現行障是很微細的，也是所知障中與生俱來的一部分。說到「微

細」，說到「俱生」，可知這種煩惱絕對不是容易斷除的那一種。難怪三地菩薩對

它無能為力，而必須加緊修行，等證得第四地的智慧才能處理。對這種「所離微

細煩惱現行障」，亦即「所知障中俱生一分」，澄觀大師更具體地列舉出它所含攝

的兩種，即定愛和法愛。四地菩薩所要斷的這兩種愛，也就是兩種所知障及其習

氣。依據澄觀大師更深一層的說明，這兩種所知障是：一、等至愛愚，亦即定愛，

此一煩惱是因貪著入定所得的禪悅而產生的；二、法愛愚，亦即法愛，也就是解

法慢，這是那種因理解佛法而滋生出高人一等的傲慢心的煩惱。 

 

                                                 
18 見《華嚴經疏》卷三十一，大正 35.743 中。 
19 見《華嚴經疏》卷三十一，大正 35.78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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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細煩惱現行障」，如上述，是即使連修行者平常也不容易察覺的，因此

非常不容易斷除。一般所說的煩惱有兩種：一是煩惱障，一是所知障。所知是指

一切法 20

「【所知障】於一切所知法中，由於不悟法空性，對一切事理有所著，有

所礙。如一切實有性等法執就是所知障。…所知是我們所知的一切法，我

們不能恰恰好的去如實悟解，執著一切，而起錯誤的認識。」

，印順法師在他的《辨法法性論講記》中說： 

21

此中所說的「所知」，同於阿含佛教所說「諸法無我」的「諸法」，是指宇宙

萬物。唯識佛教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待世間的一切，因此那一切成為「所知」亦即

被認識的一切對象。凡夫由於內心有微細煩惱，所以不能如實了解一切。凡是障

礙我們而令我們對一切法不能有正確的了知的，就叫做所知障。印順法師進一步

說： 

 

「唯識宗一句話說：『所知本非障，被障障所知』，所知的境界自身，不能

說是障，由於自己心理的執障，才障蔽了所知的真相。」22

因此，所知障可以說是屬於內心認知方面的煩惱。 

 

安慧的《三十唯識釋》說：所知障是智性上的無知，不同於煩惱障是情意上

的煩惱。23

「此所知障，昔時多分與煩惱障同一體起，立煩惱名。」

根據上揭澄觀的《疏》文中所說，四地菩薩以初入地智所燒的三地煩

惱，是「所知障中俱生一分」。為什麼把這個「所知障中俱生一分」說為煩惱呢？

對這個疑問，澄觀在《疏》中所提供的解答如下： 

24

因為這個所知障無始以來大部分與煩惱「同一體起」，所以也把它安立為煩

惱。這個「俱生」——與生俱來——的所知障，既然是漫長的「昔時」就已經生

起，那麼它不容易斷盡當然是無庸置疑的。也難怪以三地菩薩的智慧，尚不足以

去除這個「所知障中俱生一分」的煩惱——等至愛愚和法愛愚。 

 

                                                 
20 參見印順講，演培、妙欽、文慧記：《攝大乘論講記》（收於《妙雲集》）云：「所知，是染淨

一切法。」，台北：正聞出版社，民 81.2 修訂一版，頁 33。 
21 參見印順著：《辨法法性論講記》，收錄於《華雨集（一）》第三篇。頁 332。 
22 同註 21。 
23 安慧《三十唯識釋》梵文原典：Jbeya varanam api sarvasmin jbeye jbanapravrtti-pratibandha 

bhutam aklistam ajbanaj 「所知障是於一切所知妨礙智之生起的不染污無知」。此資料由許洋主

老師提供，在此謹表謝忱。 
24 見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經隨疏演義鈔》（以下略稱《華嚴經疏鈔》）卷六十二，大正

36.49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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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這裏所列舉的兩種所知障中，所謂等至愛愚，「等至」是禪定方面的

術語，有「定」的意思。《疏》中說這個等至愛愚的發生是「味入定故」。「味」

是貪著、愛著的意思。在佛教，不論大乘或小乘，戒定慧三學是所有修行者的共

學。三地菩薩當然也修習禪定。如果他在修定時喜歡上定中的快樂，並進而對那

種禪悅生起執著而難捨，那麼他很可能因為這種定愛而往生天界。上生天道，雖

享受福報，但一旦福報享盡，終究還要再墮入生死苦海，無法達到究竟涅槃的解

脫境界。所以說修行者必須斷除這種定愛，也就是等至愛愚。另一種所知障的法

愛愚，亦即解法慢。這在上文中已經詮釋過，即是因聞持佛法不忘而恃以成慢的

煩惱。如果沒有將它滅掉，沒有辦法證得出世間清淨智慧而獲解脫。 

（三）小結 

三地菩薩所證得的智慧，既然不足以對治這兩種第三地的煩惱，則最好的辦

法就是趕快登上第四地。因為唯有登上第四地之後，才能夠以第四地的智火焚燒

第三地那與生俱來、微細不容易察覺的煩惱現行障。也就是說，初入第四地菩薩

的智慧，可以像火那樣旺盛地燃燒，發出火燄的光芒和熱度，把第三地的煩惱燒

成灰燼。總之，就是因為四地菩薩所證得的初入地智慧，在燃燒煩惱薪時，會放

出火燄，所以他的這種智慧被比喻為「燄慧」－－如火燄般的智慧。 

然而，為什麼第三地菩薩不能以自己的智慧斷除煩惱呢？《鈔》中云： 

「以相同世間故，今此出世方能離之。」25

這是說：因為第三地菩薩的智慧與世間的智慧無異，所以不能用以斷除他在

第三地的那種微細的、俱生的煩惱現行障；但菩薩由第三地開始進入第四地後，

修到的是出世間智，於是藉著他所證得的這個出世間智慧，他才能夠完全離開第

三地的那種煩惱。 

 

又，如前述，第四地菩薩的「初入證智，能燒前地解法慢薪」；這表示，以

初入第四地的菩薩所證得的智慧，只能夠用以斷除第三地的法愛愚——解法慢

薪。那麼，要怎麼樣才能把上面所說第三地全部的煩惱斷盡呢？這個問題乃筆者

接下來所要斷續追究的。 

三、約地中釋 

                                                 
25 見《華嚴經疏鈔》卷六十二，大正 36.49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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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大師對燄慧地之定義所提出的第二個解釋，是就菩薩登入第四地之中而

說的。以下擬就登入第四地地中菩薩所證得的智慧及其所斷除的煩惱兩點，說明

第四燄慧地「燄慧」的意含。 

（一）四地地中菩薩所證得的智慧 

《疏》文云： 

「二、約地中釋：成唯識云：『安住最勝菩提分法，燒煩惱薪，慧燄增故』。」26

此處所說的「成唯識」就是指《成唯識論》。

 

27它是世親所造《唯識三十頌》

的註釋。它是在許多論師對《唯識三十頌》的註釋中，以護法的註釋為證義，糅

譯十大論師的註釋而編成的一部論著。對研究唯識佛教的學者，這是一部絕對不

可有絲毫忽略的著作。此處《疏》中所引的這一段，見於《成唯識論》卷九 28

又，在《解深密經》中也有類似的說法。現在引述於下： 

。

依據這段引文中所引《成唯識論》的意思，已經進入第四地之中的菩薩，他所修

習的是最極殊勝的菩提分法，而在他安住於這種菩提分法的修證時，他因智慧的

火燄增長，能夠將煩惱柴薪燒成灰燼。 

「由彼所得菩提分法，燒諸煩惱，智如火焰，是故第四名焰慧地。」29

《解深密經》的梵文名稱是saj dhi-nirmocana-sutra，藏譯名為Dgovgs-pa 
vespar-bgrol-pa。現今梵文已不存，僅有漢譯與藏譯流傳於世。在唯識佛教中，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聖典

 

30。《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成唯識論》等都

曾引用它，可見它對後世影響極大。因此可知，上揭《成唯識論》所說係引自《解

深密經》。總之，此處所引《解深密經》的意思是：第四地菩薩修行菩提分法之

後，所證得的智慧猶如火燄，而這種智慧的火燄能夠燃燒煩惱，因此稱四地為燄

慧地。此外，其他如：《大乘莊嚴經論》、《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攝大

乘論釋》31

                                                 
26 見《華嚴經疏鈔》卷三十七，大正 35.789 上。 

等唯識系統的論典，也都有類似的詮釋。附帶一提，由《疏》引用《成

27 護法等菩薩造，唐．玄奘譯：《成唯識論》有十卷，收於《大正藏》第三十一冊，1~59 頁。 
28 大正 31.51 上。 
29 《解深密經》卷四，〈地波羅密多品第七〉，大正 16.704 上。 
30 以上資料由許洋主老師提供，在此謹表謝忱。 
31 以上分別見無著菩薩造，唐，波羅頗蜜多羅譯：《大乘莊嚴經論》卷十三，〈行住品第二十三〉

云：「惑障、智障薪能燒是焰慧者。菩薩於四地中，以菩提分慧為焰自性。以惑、智二障為薪

自性；此地菩薩能起慧焰燒二障薪故，名焰慧地。」，大正 31.659 上；彌勒菩薩說，唐．玄奘

譯：《瑜伽師地論》卷四十八，〈15 菩薩地〉中載：「於此地中，菩提分法如實智焰，能成正法

教慧照明，是故此地名焰慧地。」，大正 30.558 中；無著菩薩造，唐．玄奘譯：《顯揚聖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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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論》，可見澄觀大師對唯識系統的經論，也有相當程度的涉獵和了解。 

（二）四地地中菩薩所斷除的煩惱 

又十地中，每一地的菩薩各有他們證得的智慧，用以對治他們各有的煩惱。32

「偌故四地名為焰慧？由此地中安住最勝菩提分法，由住此故，能燒一切

根本煩惱及隨煩惱皆為灰燼。」

進入第四地之中的菩薩，他的「智如火燄」，他的「慧燄增故」，當然他也能夠斷

除煩惱。然而，在「地中」的階段，他以「智火」、「慧燄」燒盡的煩惱是什麼呢？

《攝大乘論釋》卷七，〈彼修差別分第六〉中言： 

33

《攝大乘論》為無著所作。有世親和無性兩種釋論。印順法師在其所著《攝

大乘論講記》中說：「這部論是唯識學中扼要而最有價值，為治唯識學者所必須

研究的聖典……研究本論，應以世親釋為主，無性釋作參考。」

。 

34

在這個階段，澄觀大師先前所引《成唯識論》，雖沒有列舉四地中所要斷除

的煩惱是哪一類型的煩惱，但若據《阿毘達摩俱舍論》中言。「根本煩惱現在前

時，行相難知，故名微細」

此處所引即出

自本論的世親釋。按照世親菩薩的解釋，第四地的慧燄是安住於菩提分法的修習

所致，而第四地所要焚燒的煩惱，即包括一切根本煩惱偶有隨煩惱。 

35，可知第一節中所說的「微細煩惱現行障」在行相

難知這點上，很接近根本煩惱；且這裏所引用的世親《攝大乘論釋》中，也提到

四地修行菩提分法所要滅除的煩惱是「一切根本煩惱和隨煩惱」。「根本煩惱」，

梵語mula-klewa。又作本惑、根本惑。略稱作煩惱。指貪、瞋、痴、慢、疑、惡

見六種根本之煩惱。《成唯識論》卷六云：「此貪等六性是根本煩惱攝故，得煩惱

名。」36

                                                                                                                                            
卷三，〈攝事品第一〉中記：「謂諸菩薩住此地中，先善修治第三地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地，

證得極淨緣諸覺分，能取法境微妙慧蘊，能現前燒一切煩惱，是故此地名為焰慧。」大正 31.491
下；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七，〈彼修差別分第六〉中言：「何故四地名

為焰慧？由此地中安住最勝菩提分法，由住此故，能燒一切根本煩惱及隨煩惱皆為灰燼。」，

大正 31.358 下。 

「隨煩惱」，梵語upaklewa。指隨根本煩惱而起之煩惱。與「根本煩惱」

相對稱。又作隨惑、枝末惑。隨煩惱有忿、恨、覆、惱、嫉、慳、誑、諂、害、

憍、無慚、無愧、掉舉、惛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不正知二十種。

32 參見《華嚴經疏》卷八云：「為十地中，對治十障，證十真如。」（大正 35.560 上） 
33 見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七，大正 31.358 下。 
34 參見印順講，演培、妙欽、文慧記：《攝大乘論講記》（收於《妙雲集》），台北：正聞出版社，

民 81.2 修訂一版，頁 4。 
35 見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阿毘達摩俱舍論》卷二十〈分別隨眠品第五之一〉，大正 29.108
上。 

36 見護法等菩薩造，唐．玄奘譯：《成唯識論》卷六，大正 31.3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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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云： 

「從煩惱生故，親近煩惱故，隨惱亂心故，名隨煩惱。」37

又，《成唯識論》云： 

 

「唯是煩惱分位差別，等流性故，名隨煩惱。」38

若據以上二論所說隨煩惱，則如《俱舍論》卷二十一所載，隨煩惱有兩種含

義：一、指隨心生起而惱亂有情之一切煩惱；二、指依根本煩惱而起之其他煩惱。

 

39

（三）小結 

 

總之，在第四地地中的菩薩於修習菩提分法後，智慧比初入第四地時高，又

在這個階段所要斷除的煩惱也比初入第四地時的煩惱強。初入第四地的智慧之火

只能焚燒解法慢薪；到了第四地中時，菩薩的慧燄增強，能夠把「一切根本煩惱

及隨煩惱」焚燒成灰燼。 

這是澄觀解釋「燄慧」的第二階段；從證入四地之中所得智慧的角度來談「燄

慧」之含義。而其中所謂的「菩提分法」，是指三十七菩提分法，也稱為三十七

道品。其內容有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說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

（說七覺支）、八正道（又稱八聖道）七大類。三十七菩提分法本是阿含佛教的

重要修行德目，亦即聲聞、緣覺二乘人的修行法門。然而，進入大乘佛教時代後，

大乘佛教的經論也一再提及三十七菩提分法。因此，這裏所說四地菩薩修行的菩

提分法，雖和原始佛教二乘人所修的項目相同，但是應該已經滲入了大乘菩薩的

精神在裏面。 

四、約地滿釋 

最後進入第三個階段，即第四地菩薩從頭到尾徹底圓滿第四地的修行這個角

度來說「燄慧」的意含。這部分同樣分成兩點，即四地地滿菩薩所證得的智慧及

其所斷除的煩惱。而後一點已超出本論文的範圍，因此只能點到為止。 

                                                 
37 見彌勒菩薩說，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八，大正 30.314 下。 
38 見《成唯識論》卷六，大正 31.33 上。 
39 見《阿毘達摩俱舍論》卷二十一〈分別隨眠品第五之一〉曰：「此諸煩惱亦名隨煩惱，以皆隨

心為惱亂事故。復有此餘異諸煩惱，染污心所行蘊所攝，隨煩惱起故，亦名隨煩惱。不名煩惱，

非根本故。」（大正 29.10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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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地地滿菩薩所證得的智慧 

《疏》云： 

「三、約地滿：從證智摩尼，放阿含光，故名為『燄』。」40

雖然，從約四地地滿的這一段引文上看，澄觀最後只說第四地名為「燄」，

但如果根據「從證智摩尼，放阿含光」的意思，可以知道，澄觀在這段文章的意

思是：證得四地位滿的菩薩所具有的智慧，好像摩尼寶珠，能隨意展現出佛陀的

教法之光，因此，把第四地菩薩的智慧取名為「燄慧」。 

 

此處所說的「摩尼」，是梵文 mani 的音譯。意譯為如意寶珠，意味能夠隨所

求，皆令滿足。《涅槃經》說： 

「摩尼珠，投之濁水，水即為清。」41

因此，摩尼也被當作清淨的象徵。 

 

《金光明最勝王經疏》云： 

「梵云震多，此云如意。本音但名意，心思量義。如者義加。末（摩）尼

者，此云寶珠。」42

此外，其他經論中也有類似的說法。

 

43總之，摩尼的意思，並不只有「如意

所求」，摩尼珠還有「清淨」之意 44，「無垢」之意 45，「堅固」之意 46，並有「能

照一切」47

                                                 
40 見《華嚴經疏》卷三十七，大正 35.789 上。 

等功德。摩尼寶珠經常被用來比喻為戒珠清淨、行德證真純一無雜、

般若智光普照一切、如來法身自性清淨、菩提心堅固……等等。 

41 見北涼．曇無讖譯：《大涅槃經》卷九，大正 12.419 上。 
42 見唐．慧沼撰：《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卷五，大正 39.299 下。 
43 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十云：「如摩尼珠，隨人所欲，種種與之，……

自恣所須自然皆得。」（大正 25.127 下）隋．闍那崛多譯：《大寶積經》卷一百一十〈賢護長

者會〉云：「譬如有人……值遇如意寶珠，彼人得珠，執已所造如意。……有此功能隨意所念

皆悉剋果。」（大正 11.620 中）無性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十四云：「譬如如

意寶無有分別，能作如眾生所願求事。」（大正 31.243 上）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四

十卷）》卷二亦云：「譬如摩尼珠，所欲皆隨意。」（大正 10.668 下） 
44 參見劉宋．求跋陀羅譯：《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人六云：「自體淨故，而能清淨一切濁水。」

大正 9.345 下。 
45 參見唐．李通玄撰：《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決疑論》卷三之上，大正 36.1031 下。 
46 參見《十地經論》卷十二，大正 26.202 中。 
47 參見《大智度論》卷五十九，大正 25.478 上。 



 

- 13 - 

在《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卷三中，列舉了轉輪聖王摩尼寶珠的八種功德 48。

《十地經論》中也說摩尼寶珠有八種功德 49。這兩部經都說摩尼寶珠有八種功

德。《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述轉輪聖王摩尼寶珠的八種功德，是由於轉輪聖王

因遠離瞋恨心及不善業，而得到可以利益眾生、使眾生受無上福樂的寶珠，而《十

地經論》以摩尼寶珠來比喻菩薩十地行的功德，說摩尼寶珠有十種寶性而攝入八

種功德。另外，在《阿毘達摩大毘婆沙論》卷一○二中，把成就不動心解脫比喻

為摩尼寶，其中列舉了摩尼寶有堅牢、勝妙、無過、明徹、無垢、清淨，及能破

無明闇、能除煩惱塵垢、能清濁水、能善安住、能除貧乏聖財、能饒益諸有情等

種種功德。50

再者，出現於《疏》文中的「阿含」，其梵文原語是 agama。agama 音譯為

阿笈摩，意思是「傳來」，指由佛陀流傳下來的教法。《瑜伽師地論》卷八十五云： 

 

「如是四種，師弟展轉傳來于今，由此道理，是故說名阿笈摩。」51

「如是四種」指的是四種《阿含經》，即《雜阿含雜》、《中阿含經》、《長阿

含經》、《增一阿含經》。

 

52

然而，在其他的經典中，「阿含」另有其他的意思。例如：《善見律毘婆沙》

說：「容受聚集義名阿含」

這四種《阿含經》是佛陀最初所說的教法。這些是佛

陀及其弟子們展轉流傳下來的，因此被稱為「阿笈摩」。 

53；道安法師說阿含因「說一切法皆趣畢竟空法，故

名趣無」54；《長阿含經》說「阿含，秦言法歸，法歸者，蓋是萬善之淵府，總

持之林苑」55；《順中論》說「一切諸法悉不來」名為阿含 56；《唯識論》說阿含

是「佛如來所說言教」57；又，《妙法蓮華經優波提舍》中說「阿含甚深，謂智

慧門甚深無量故」58

                                                 
48 參見《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卷三，大正 9.330 下、 

。那麼，可以說阿含是表示智慧。諸如此義，哪一個意思才

是第四地菩薩的「阿含」光呢？或者第四地所擁有的阿含光，其中容有上以的意

思呢？ 

49 參見《十地經論》卷十二，大正 26.202 中。 
50 參見五百大阿羅漢等造，唐．玄奘譯：《阿毘達摩大毘婆沙論》卷一○二，大正 27.526 下、 
51 見《瑜伽師地論》卷八十五，大正 30.772 下。 
52 此四種《阿含經》現分別收入於大正藏第一、二冊。 
53 見蕭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卷一，大正 24.677 上。 
54 見隋，吉藏撰：《法華論疏》卷中：「釋道安云：『阿含名為趣無；說一切法皆趣畢竟空法，故

名趣無。』」，大正 40.801 中。 
55 見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人一，大正 1.1 上。 
56 見龍樹菩薩造，無著菩薩釋，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順中論義入大般若波羅蜜經初品法門》

卷二，大正 30.49 下。 
57 見天親菩薩造，後魏，瞿曇般若流支譯：《唯識論》卷一，大正 31.66 中。 
58 見婆藪槃豆釋，後魏．菩提留支共曇林等譯：《妙法蓮華經優波提舍》卷一，大正 26.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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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沼的《能顯中邊慧日論》卷三云： 

「阿含之名，大、小通稱。」59

慧沼在文中非但說阿含是大、小乘的通稱，並反駁將阿含歸為小乘教的說

法

 

60。慧沼是唐代的人，似乎在他的眼中阿含已有比較廣泛的意含。筆者在前面

的章節提到三十七道品在第四地菩薩的修行中，已經包含有大乘的意味在裏

面 61

而澄觀對於阿含的解釋如何呢？他在《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中說： 

。很顯然，在《疏》文中出現的「阿含」，應該不是專指原始佛教時代的阿

含經中的教理，而有把它廣大、泛稱為「佛陀之教」的意思吧！佛陀之教當然包

括大、小乘。總之，這裏的阿含可以說是：以佛陀的根本教理為主而含有大乘教

義的佛教。 

「阿含具云阿笈摩，此云教也。」62

澄觀把阿含的意思解釋為「教」，而「教」也就是「教法」。在同書卷五十七

說「阿含即教法」

 

63

又，法藏在《華嚴經問答》卷上也說： 

。 

「謂一切言教為阿含，即能詮此教；所詮一切行德為證。……地前一切行

德依教修，故為阿含；地上一切行德教義等，但依證位修行，故皆名為

證。」64

這裏所說的「一切言教」，從佛教的歷史上來說，當然是指佛陀在世四十五年的

教化中所說的教義。但大乘佛教興起，提出三世十方諸佛的觀念；若據此，則「一

切言教」理當指一切諸佛之教。無論如何，阿含是由佛傳下來的教法。阿含既是

教法，那麼「阿含光」就是教法之光。澄觀依據法藏的說明，解釋第四地菩薩的

阿含光而說： 

 

                                                 
59 見唐．慧沼撰：《能顯中邊慧日論》卷三，大正 45.438 中。 
60 見《能顯中邊慧日論》卷三云：「阿含之名，大小通稱。如何定說即小乘經？攝大乘（即《攝

大乘論》）等，皆云大乘阿笈摩。阿笈摩即阿含也，《法華經論》亦云：『阿含甚深！豈說小教？』」，

大正 45.438 中。 
61 參見本文第壹章第三節，頁 15。 
62 見《華嚴經疏鈔》卷七，大正 36.52 中。 
63 見《華嚴經疏鈔》卷五十七，大正 36.451 上。 
64 見唐．法藏撰：《華嚴經問答》上卷，大正 45.60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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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光者，此地之中道品行德從教修起，故名阿含；又道品智能知教法，

亦名阿含；又此道品差別行德可以言顯，亦名阿含，即證體上有阿含起名

示現也。」65

根據此處澄觀的說法，菩薩在第四地中能放阿含光是因為：菩薩在第四地修

行道品所得的行德都是依從教法修得的；修習道品所得的智慧能知教法；以及修

習這個道品所得的差別行德，可以用言語表示出來，「即在證體上有阿含起名示

現」。說第四地菩薩修習道品，因此他所放射出來的智慧之光，稱為阿含光，這

是道品與阿含有極密切的關連所致；道品含攝於阿含教法之中。 

 

澄觀在《疏》中解釋四地菩薩「焰」字的含義，將阿含比喻為第四地菩薩能

示現得證智，而以摩尼寶比喻第四地菩薩的證智能出生光明，他這樣的說法乃是

依據世親菩薩的《十地經論》中所說： 

「喻阿含現作證智莊嚴，示現得證智故。……摩尼寶生光明喻者，彼證智

法明摩尼寶光中，放阿含光明，入無量法門義光明智處，普照示現，以是

義故，此地釋名為『焰』。」66

澄觀將以上的文章加以濃縮而簡單地說：「從證智摩尼，放阿含光，故名為

『燄』」。第四地菩薩依照阿含教法修習道品，因而證得智慧。而其智慧如摩尼寶

珠能大放光明，菩薩因而更能悟入如來無量法門智慧處。所以將第四地菩薩所證

得的智慧比喻為「焰慧」。 

 

（二）四地地滿菩薩所斷除的煩惱 

聖位菩薩十地的修行，到第四燄慧地，雖然已經得到出世間的智慧，也能藉

此出世間的智慧斷除微細煩惱現行障，但是，如上述，與生俱來的煩惱難以斷盡，

菩薩在尚未成佛以前，仍有一些俱生的煩惱，必須透過一地一地的修行而慢慢去

除。因此，要斷除四地地滿菩薩的煩惱，並不是四地菩薩的智慧所能成辦的，須

待登上第五地後再以第五地的智慧來斷除。這部分不是本文所探討的範圍，在此

省略，留待他日再行深究。 

五、結語 

                                                 
65 見《華嚴經疏鈔》卷六十三，大正 36.504 下。 
66 見《十地經論》卷六，大正 26.16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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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大師在《華嚴經疏》中，舉出四地菩薩在入、地中、地滿三個階段所證

得的智慧及所斷的煩惱，以說明「燄慧」的含義。以上係以澄觀大師所說為基礎，

做更深入的探究和解析。 

三地菩薩在修行十法明門後，初證入四地。這時他的智慧才能夠斷除他在三

地時的智慧所無法斷除的解法慢障。接著菩薩修行三十七菩提分法，進入地中。

這時他所證得的智慧能能去掉根本煩惱與隨煩惱。而他的智慧被比喻為火燄。直

到成就地滿，菩薩的智慧已經能夠像清淨的摩尼寶珠，放大光芒，破無明闇。若

以修行的次第來說，四地菩薩能用以斷煩惱的智慧，是漸修漸深的，亦即從初入

地到地滿 他的慧力越來越強。而他所證得的智慧與所斷除的煩惱在強度上成正

比，也就是說他的煩惱越強，他的智慧也越強。總之，智慧一定要比煩惱強，才

能把煩惱斷掉。四地菩薩證得的智慧是出世間的，而前三地菩薩證得的智慧則屬

世間；前者當然遠比後者強。就四地菩薩成就前三地所沒有的出世間智慧來講，

無論初入地、地中、地滿，澄觀大師以為：以「燄」來比喻四地菩薩的智慧，除

了有火燄的含義外，尚意指摩尼寶珠的光芒。 

貳、第四燄慧地的修行德目 

如上述，菩薩由第三地進入第四地後，修習最勝菩提分法而證得出世間智，

且能藉此智慧以斷除根本煩惱與隨煩惱。此最勝菩提分法是包括四念處、四正

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七大類的三十七道品，也可說是能證

得菩提即覺悟的三十七種修行方法。這些本是原始佛教所訂的修行德目，散見於

四部阿含之中。但進入大乘佛教時代後，這些耳熟能詳的小乘三十七道品在大乘

聖典中也屢被提及。從項目的名稱來看，小乘的三十七道品和大乘的三十七道品

完全沒有差別，但就項目的內涵而言，不能不說有所不同。依據前章所作的論述，

進入第四地的菩薩，他所修習的最勝菩提分法使他能得到出世間的智慧，而這當

然是指大乘的三十七道品。 

十地菩薩為斷十種障而修十波羅蜜；每一地的菩薩都各有煩惱要斷，各有對

治道要修，各有果位要證。這點在前面的章節中已經大致提到過。登上第四燄慧

地的菩薩，他的修行德目是精進波羅蜜。關於這點，《華嚴經》說： 

「此菩薩……十波羅蜜中，精進偏多；餘非不修，但隨力隨分。佛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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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略說菩薩摩訶薩第四燄慧地。」67

根據以上引文可以知道：登上第四地的菩薩在十波羅蜜中主修的是精進波羅

蜜。但是關於這個精進波羅蜜的內涵，《華嚴經．十地品》敘述第四燄慧地的經

文中說，燄慧地的菩薩於切入地時因修十法明門而得十種智成熟法

 

68，然後進入

地中，主要修行三十七道品。也就是說，十法明門和三十七道品都是四地菩薩必

須精進修行的項目。其中，十法明門即所謂觀察眾生界、觀察法界、觀察世界、

觀察虛空界、觀察識界、觀察欲界、觀察色界、觀察無色界、觀察廣心信解界、

觀察大心信解界等十門 69

一、精進的定義與分類——以一般經論為中心 

，而三十七道品，如上述，分成七大類，其中屬於精進

方面的，除了四正勤外，在四神足中有勤如意足，五根中有精進根，五力中有精

進力，七覺分中有精進覺分，八正道中有正精進。總之，在三十七道品的七大類

中，只有四念處未列有精進的項目。上揭《華嚴經．十地品》說四地菩薩修行，

於「十波羅蜜中，精進偏多」。但此精進波羅蜜與三十七道品中各個精進項目的

關係如何？是否可將它們加以會通？若可以，則應如何會通？這些問題當然應加

以說明，但以下擬先依據《華嚴經》以外的經論對精進一詞提出解釋，並作分類。 

精進，梵語 virya，音譯作毗梨耶。又意譯也作精勤、勤精進、進、勤。精

謂不雜，進謂無間 精進謂勇猛勤策，進修善法而不懈怠。它是四念處、四神足、

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亦即三十七道品中的要項，也是修行的根

本。 

精進是大、小二乘共同必修的德目。不過大乘行者所修行的精進，稱為精波

羅蜜，而一般人修行的只能稱為精進。據《大智度論》中說： 

「諸餘善法中精進但名精進，不名波羅蜜。……一切善法中，勤【何以】

不名精進波羅蜜，而獨名菩薩精進為波羅蜜？」70

一切善法的範圍很廣泛，也是大、小乘共修的；不論是小乘的修行者或是大

乘的修行者，都必須修行一切善法。但是一般人（包括凡夫及聲聞、緣覺等）的

 

                                                 
67 《八十華嚴》卷三十六〈十地品第二十六之三〉，大 正 10.190 中。 
68 十種智成熟法，《華嚴經疏鈔》卷六十二云：「智因所觀而成十智。」（大正 36.493 下）所觀即

十法明門。此十智即，因觀十法明門而成就，而十句智則分別以自住處畢竟智、同敬三寶畢竟

智、真如智、分別說智等四種智慧來解釋，詳見大正 36.494 上~中。 
69 參見《八十華嚴》卷三十六〈十地品第二十六之三〉，大正 10.189 中。 
70 參見《大智度論》卷二十七，大正 25.17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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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修善法，只能稱為精進，不能稱為精進波羅蜜；只有菩薩的精進才稱為精進波

羅蜜。這是為什麼呢？要了解這點，勢必先就二乘人所修行的精進作一番探究。 

（一）小乘經典中精進的含義與類別 

1、精進的含義 

依據法藏大師的判教，在諸聖典中，二乘人所依的經以《阿含經》、《提胃經》、

等為主，律則以《十誦》、《四分》、《僧祇》為主，而論以《婆沙》、《俱舍》、《發

智》、《成實》為代表。71

原始佛教以《阿含經》最能代表佛陀所說教法的總綱。《阿含經》以三十七

道品為修行的根本，並說「諸法皆由此生」

 

72。其中，「精進」一語或說為欲，

或說為方便；它包括了勤、勇猛、堅固、牢強、及堪能幾種意含。73

《增壹阿含．四意斷品》中說： 

 

「諸善功德三十七品之法，無放逸行最為第一、最尊、最貴。無放逸比丘

修四意斷。云何為四？於是比丘，若未生弊惡法，求方便令不生；若已生

弊惡法，求方便令滅；若末生善法，求方便令生；若已生善法，求方便令

增多。。」74

在所有三十七道品的修行中，無放逸行是最尊貴的。無放逸行的比丘修行四

意斷法門。在《阿含經》裏面，四意斷修行的內容即是精進修行的內容。它的內

容就是令未生起的惡法不要生起，令已經生起的惡法滅除，令未生起的善生起令

已生起的善法增多。在《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一中所說的四正斷（即斷斷、律儀

斷、隨護斷、修斷）中，也有意義相仿的內容。

 

75

此外，《摩訶僧祇律》云： 

 

                                                 
71 參見賢度法師編：《華嚴學講義》，台北：華嚴蓮社，87.7 六版，頁 141。 
72 見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經》卷一〈序品〉（大正 2.551 上）。 
73 參見《雜阿含經》卷六，第一三○經（大正 2.41 中） 
74 見《增壹阿含經》卷十八〈四意斷品〉，大正 2.635 下。 
75 參見《雜阿含經》卷三十一，第八七六經中云：「有四正斷，何等為四？一者斷斷、二者律儀

斷、三者隨護斷、四者修斷。云何為斷斷？謂比丘已起惡不善法斷生欲，方便精勤心攝受，是

為斷斷；云何為律儀斷？未起惡不善法不起生欲，方便精勤攝受，是名律儀斷；云何為隨護斷？

未起善法令起生欲，方便精勤攝受，是名隨護斷；云何修斷？已起善法增益修習生欲，方便精

勤攝受，是為修斷。」（大正 2.22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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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勤精進，……，謂能離眾惡，以法自活命。」76

此處所說精進的含義，是「能離眾惡，以法自活命」。修行佛法者非離惡修

善不可。他們透過精進修行，不但能遠離一切惡法，不論是已生起的或未生起的，

而且能同時實踐、增長一切善法，結果必然能「以法自活命」。如果在日常生活

中，能時時刻刻都依法、如法，那麼必能活出「慧命」。故在此精進含有積極行

善的意味。 

 

又，《成實論》說： 

「心行動發是名為勤。常依餘法，若憶念若定，於中發動，一心常行，是

名為勤。……勤有三種：善、不善、無記。是勤入善法中，名曰精進。」77

這裏解釋精進，是從勤字的定義來說。其中「常依餘法」的意思，大約是指

「勤」這樣的修習必須依其他的修行才能把它彰顯出來，如四地菩薩必依於他所

修行三十七道品。才能表現出他精進的精神。在心念發動後，還必須一心常行，

才稱為勤。但勤可分為三種，即有善的勤、不善的勤和無記的勤。而其中只有勤

於修行善法的勤，才能稱為精進。不善的勤與無記的勤都不能視為精進。 

 

《成實論》中又說： 

「精進者，行者若行正勤，斷不善法修集善法，是中勤行故名精進。如是

則能得佛法利。所以者何？以集善法日日增長。」78

《成實論》中這段文章的意思是：精進有止惡行善——斷不善法，修集善

法——的作用。從持續不斷的止惡行善中，能夠積聚善法，使之日日增長，這是

附帶的好處。 

 

2、精進的類別 

關於精進的類別，若依據《阿含經》，精進名稱雖多，而僅於三十七道品中

有所類別，例如：五根中的精進根、五力中的精進力、七覺分中的精進覺分、八

正道中的正精進等。關於《阿含精》中對於精進根、精進力、精進覺分、正精進

之區別，將於以下〈三十七道品中的精進項目〉一節中、再行探討。在此先據《善

                                                 
76 見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十四，〈明單提九十二事法之一〉，大正 22.341
下。 

77 見《善見律毘婆沙》卷四〈阿育王品第三集法藏〉，大正 32.353 下。 
78 見《成實論》，大正 32.28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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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律毘婆沙》，將佛告訴婆羅門，他以四種精進而得無上道的那四種精進列述於

下： 

「我以勇猛正懃精進，於菩提樹下以四精進。何謂為四？一者正，二者不

急，三者不寬，四者不置；以法而得無上道。」79

《善見律毘婆沙》對這四種精進，即正精進、不急精進、不寬精進、不置精

進，並沒有加以解釋。以下試作簡單的說明。這四種精進中 「正」簡別「邪。

又，「急」有急速、緊之意，而「寬」有舒脫、延緩之意，可見不急與不寬兩者

相對的，也就是說，不急精進是指不會精進過頭，不寬精進則指不會過於鬆懈。

最後，「置」有釋放、留止之意，因此推測不置精進就是不會停止不前。佛以這

四種精進成就無上道。 

 

〔附論〕 

在小乘論典中也曾提及精進波羅蜜多的修行，如《大毘婆沙論》卷第一百七

十八說有菩薩修行布施、持戒、精進、般若四波羅蜜多。關於精進波羅蜜多則說： 

「起精進時，不為懈怠之所退敗，當言精進波羅蜜多圓滿。」80

由此可知《大毘婆沙論》中的精進波羅蜜多是指不懈怠。不被懈怠擊潰，這

樣才足以稱作成就精進波羅蜜。 

 

在《俱舍論》中精進的含義，大致和《大毘婆沙論》相同。81精進同樣被列

為十大善地法之一。然而，《俱舍論》中說：「勤謂令心勇悍為性。」82這個「令

心勇悍」和上引那個「不為懈怠之所退敗」，在意含上有極密切的關聯。其間的

差異是在於：前者從正面說，而後者從負面說。心能勇悍，當然就不會被懈怠打

敗，在《俱舍論》中，說精進遍於善心，這點與《大毘婆沙論》相同，更清楚的

說明精進的精神，是令心勇猛，修諸善行。又，《俱舍論》中對於精進在三十七

菩提分法中的修行，是引毘婆沙師的解釋，所以其內含自是和《大毘婆沙論》一

樣。83

                                                 
79 見《善見律毘婆沙》卷四〈阿育王品第三集法藏〉，大正 24.700 上。 

另在《俱舍論》中雖提到菩薩須發長時願，為欲利樂一切有情，經三劫無

80 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百七十八，大正 27.892 中。 
81 在《大毘婆沙論》中，精進為大善地法之一。此大善地法有十種，一信，二精進，三慚，四

愧，五無貪，六無瞋、七輕安，八捨，九不放逸，十不害，參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四

十二（大正 27.220 中）。 
82 見《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四〈分別根品第二之二〉（大正 30.19 中）。 
83 見《阿毘達磨俱舍論》卷二十五〈分別分別賢聖品〉中論云：「四正斷：精進根、精進力、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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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修六波羅蜜多，多百千苦行，方證無上正等菩提，甚至為化有情而往惡趣中

去，但對於修六波羅蜜多的內容卻沒有言及，因此對於菩薩所行精進波羅蜜多的

內含，大約只能就是《俱舍論》中所說了解：菩薩有發長劫度化眾生的大誓願，

原為眾生受極苦的大悲精神。84

總之，精進在小乘經典中，具有勤、勇猛、堅固、牢強、及堪能等意含。顯

而易見的，精進是純善的，沒有雜染不善的成分。這從四正斷的已生惡令斷、未

生惡令不生、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長四種可以得知。在《成實論》中有正、

不急、不寬、不置等四種。主要是斷惡與集善。而在小乘論典中，《大毘婆沙論》

和《俱舍論》這兩部論典，極罕見的，提到菩薩修行布施、持戒、精進、般若四

波羅蜜多。 

 

（二）大乘經典中精進的含義與類別 

1、 精進的含義 

自大乘經典《般若經》譯出後，菩薩思想在中國的佛教界逐漸盛行起來。《般

若經》是強調菩薩「上求下化」的大乘經典。它所言及的修行內容，係以般若波

羅蜜為先導。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問乘品〉第十八云： 

「云何名毘梨耶波羅蜜？……菩薩摩訶薩以應薩婆若心，85，行五波羅

蜜，懃修不息，亦安立一切眾生於五波羅蜜，以無所得故，是名菩薩摩訶

薩毘梨耶波羅蜜。」86

菩薩欲求佛的一切智（薩婆若），自己於所修行之布施、持戒，忍辱、禪定、

智慧五種波羅蜜，勤行不息，並且也使眾生安住於諸波羅蜜的修習。因為菩薩在

這樣修行時心無所得之故，所以他的精進名為毘梨耶波羅蜜。在此精進有「勤修

不息」的意思。菩薩的精進波羅蜜是專為追求佛道而發的，以與般若智慧相應的

（大正 8.250 上） 

                                                                                                                                            
進覺支、正精進、以勤為體。」（大正 30.132 中）。後引毘婆沙師之解釋云：「何故說勤名為正

斷？於正修習斷修位中，此勤力能斷懈怠故；或名正騰，於正持策身語意中，此最勝故。」（大

正 30.132 中~下）。 
84 參見《阿毘達磨俱舍論》卷十二〈分別世品〉（大正 30.63 下），及卷二十三〈分別賢聖品〉（大

正 30.120 下）。 
85 見《大智度論》卷四十六〈釋摩訶衍品〉第十八中釋云：「應薩婆若心者，以菩薩心求佛薩婆

若，作緣作念繫心持是布施（或餘波羅蜜），欲得薩婆若果，不求今世因緣名聞恩分等，亦不

求後世轉輪聖王天王富貴處，為度眾生故，不求涅槃，但欲具一切智等諸佛法，為盡一切眾生

苦故，是名應薩婆若心。」（大正 25.395 上） 
86 見《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大正 8.25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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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得心作種種波羅蜜的修行；當然，菩薩作這樣的修行，一定時刻不離為度眾

生遠離眾苦之大悲心念。87

又，《大智度論》卷第十六〈釋初品中毘梨耶波羅蜜義第二十七〉云： 

 

「云何名精進相？答曰：於事必能起發無難、志意堅強、心無疲惓、所作

究竟，以此五事 88為精進相。復次如佛所說，精進相者，身心不息故。……

不為諸結使所覆，身心不懈，是名精進相。……於一切善法中，懃修不懈，

是名精進相。」89

在這段《大智度論》的文章中，首先指出精進有五種相（特徵）。但據筆者

標點區別，則只有四種，即：於事必能起發無難、志意堅強、心無疲惓、所作究

竟。身心不疲懈地修到不為種種煩惱所束縛，並且努力不懈地修行一切善法，這

才是精進真正的特質。 

 

另外，《解深密經》卷第四〈地波羅密多品〉第七說有七種精進清淨之相： 

「若諸菩薩通達精進平等之性，〔則〕不由勇猛勤精進故自舉陵他，具大

勢力，具大精進，有所堪能，堅固，勇猛，於諸善法終不捨軛 如是名為

七種精進清淨之相。」90

如果菩薩通達精進平等的體性，則他一、不會由於自己能勇猛精進的修行而

貢高我慢地，認為自己超越他人；二、能具足斷除煩惱、破除魔障、救度眾生的

大勢願力；三、具有修集善法的大精進力；四、能堪任一切艱苦的修行；五、心

性堅固不動不搖；六、勇猛勤修而不怯弱；七、不捨離一切善法。才是菩薩所修

精進清淨的特質。 

 

從以上《大智度論》的四種精進的特徵與《解深密經》的七種精進清淨的特

質看來，勇猛、堅固、身心不息、終不捨離勤修善法直到成辦所要完成的事，應

是精進者所必備的條件。 

2、 精進的類別 

                                                 
87 參見註 85「應薩婆若心」義。 
88 《大正藏》註：「宋、元、明三本及宮內省圖書寮本及石山寺本將『以此五事為』作『如是等』。」

見大正 25.174 註 5。 
89 見《大智度論》卷十六，大正 25.174 上。 
90 見《解深密經》卷四，大正 16.70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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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將精進區分為身精進與心精進二類，如在卷第二十

三〈一念品〉第七十六云：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無相無作無得諸法中，用身心精進，能具足

毘梨耶波羅蜜。」91

又，在所有大乘經典中，《解深密經》或許是最早將六波羅蜜各分為三種的。

 

92

一、被甲精進：這是指菩薩為解脫有情眾生的苦難，假使必須經過百千倍數

時劫，才能證得無上正覺，也不退屈的大誓願心。菩薩修行佛法心無疲厭，目的

何在？當然是為了上求下化。下化眾生是上求菩提的動力。菩薩視眾生如己子，

因不忍眾生受苦而發大心求菩提。因為只有自己證得菩提才能利益眾生，令他們

離苦得樂。但證得菩提不是一蹴即成，而是必須歷經三大阿僧祇劫的修鍊。即使

如此，菩薩也從不退卻，因為他，道心堅固，願力強大。 

其中，關於精進的三種，略述於下： 

二、轉生善法加行精進：菩薩精進修行世間、出世間一切的善法。世間精進

修的是布施、持戒……等種種有漏的福德行業；出世間精進則是勤修滅除一切煩

惱、惑障等種種無漏的智慧行業。菩薩在修行精進波羅蜜的同時，安住於不放逸，

修集一切善法，使其他布施、持戒……等諸波羅蜜也能成辦。 

三、饒益有情加行精進：菩薩所有的修行不是專為自己設想，而是為了利樂

一切眾生，促使眾生能夠在佛法中得大利益。因此，菩薩在一切時中修習成佛之

道，即使經歷無數劫，都不會感到疲倦。菩薩饒益一切眾生，以種種方便法門化

導眾生，務必以使眾生能夠斷除惡緣、成就善果為最終目的。93

圓測注《解深密經疏》卷八中，引世親菩薩的解釋云： 

 

「三精進中其體差別，即經中說有勢、有勤、有勇、堅猛、不捨善軛。」94

圓測在《解深密經疏》中引世親菩薩解釋三種精進體性的差別，為上揭引文

中有勢、有勤、有勇、堅猛、不捨善軛五種。其將《攝大乘論》中所說的被甲精

 

                                                 
91 見《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二十三，大正 8.389 上。 
92 即將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六波羅蜜各分為三種，例如：有三種施，法施、

財施、無畏施；戒三種，轉捨不善戒、轉生善戒、轉生饒益有情戒；忍、進、定、慧等亦各有

三。詳見《解深密經》卷四，大正 16.705 下。 
93 三種精進為：被甲精進、轉生善法加行精進、饒益有情加行精進。可參見《解深密經》卷四

〈地波羅密多品第七〉（大正 16.705 下） 
94 見圓測注：《解深密經疏》卷八，《卍續藏》35.25 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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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加行精進及無怯弱、無退轉、無喜足精進三種，與此處的精進加以融會。在

上揭引文之後圓測的《解深密經疏》接著又說： 

「由被甲故最初有勢，由加行故能有精勤，由無怯弱、無退轉、無喜足故，

如其次第，有勇、堅猛、不捨善軛。」95

如此則顯示兩家所說三種精進的名稱雖不同，然其內容卻是相融而可互通

的。今可簡單圖式如下： 

 

被甲精進 = 有勢 

加行精進 = 有勤 

無怯弱 = 有勇；無退轉 = 堅猛；無喜足 = 不捨善軛 

又，此三種精進似與轉捨不善戒、轉生善戒、轉生饒益有情戒這三種戒，有

異曲同工之處。《解深密經疏》卷八於此三種戒之釋文中，引一般大乘的三聚淨

戒，即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解釋如下： 

「瑜伽論四十云，在家出家二分淨戒，略有三種：一、律儀戒，謂諸菩薩

所受七眾別解脫戒；二、攝善法戒，謂諸菩薩受別解脫後，所有一切為大

菩提，由身、語、意積集諸善，總說名為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戒，謂

諸菩薩於諸有情，能引義利。」96

此中於攝善法戒中菩薩所作一切為大菩提、由身、語、意三業勤行、積集諸

善，與攝善精進之為求佛智、不捨一切善法的修集是相同的內容。饒益有情戒是

為引發諸有情眾生的廣大義利而持的戒，此則與饒益有情精進中由菩薩起大悲

意，將他所修的善法完全迴向轉施給一切有情，二者能相互融通。在《疏》中又

引世親的解釋說： 

 

「初是依特為欲建立其餘二戒，由此修集一切佛法，證入菩提，復能建立

益有情戒。」97

依被甲精進之意，菩薩為求佛道與度眾生 被大誓願鎧，努力修集一切善法，

以饒益一切眾生。而此處說律儀戒乃是為了能建立後面的攝善法與饒益有情二戒

 

                                                 
95 同註 94。 
96 見圓測註：《解深密經疏》卷八，《卍續藏》35.24 左上。 
97 同註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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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設，即為了證入菩提及利益有情而持守的律儀。由此看來，二者有類似之處。 

真諦翻譯的《攝大乘論》卷中 提及精進的定義如下： 

「能除懶惰及諸惡法，名為『毗梨』；復行不放逸而生長無量善法，故稱

『耶』。」98

《攝大乘論》中所謂的精進，不僅具有前面敘述的幾種意含，而且含有斷惡、

修善、使善法增廣，以及不放逸之意。這與《成唯識論》卷六中所說的精進的大

致相同，但《成唯識論》說得更詳盡：  

 

「勤謂精進，於善、惡品修、斷事中勇悍為性，對治懈怠滿善為業。勇表

勝進，簡諸染法；悍表精純，簡淨無記。即顯精進唯善性攝。」99

這裏所說的精進，以在斷惡、修善上勇悍為本質，並以去除懈怠而圓滿善法

為業行。精進即是一心一意地、心無旁鶩地轉染成淨、轉迷成悟。所以，在這點

上，精進是純善無染的修行。 

 

此外，《成唯識論》的精進也有被甲精進、攝善精進及利樂精進三種。100

「精進三者：一、弘誓精進，發生大願；二、攝善精進，自修善行；三、

攝眾生精進，以善化他。」

這

是將《解深密經》中轉生善法加行精進改稱為攝善精進，饒益有情加行精進則改

以利樂精進表示。而在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卷第十二中，則將此三種精進名

稱改為弘誓精進，攝善精進及攝眾生精進： 

101

從上揭引文中隋．慧遠所作的簡單說明，可看出這三種精進在修行上有其前

後的次第性。即：菩薩在修行之初先發起上求下化的大願，然後自己發動修諸善

法的事行，其次以自己所修的善行，進行勸化、引導他人的利他行 令他人也來

修集善法。這樣由願發行，由自行到令他行，才稱得上菩薩行。換言之，菩薩從

利他出發，但最後完成的不只利他，還有自利。可見自利是在利他中成就的。 

 

由以上探討可知：精進在大、小乘中，除了名稱的不同外，意義並沒有很大

的差異。而從分類上可以看出，小乘的精進與自利有關。而大乘的分類較多，不

                                                 
98 見無著菩薩造，陳．真諦譯：《攝大乘論》卷中．大正 31.125 上。 
99 見《成唯識論》卷六（大正 31.30 上）。 
100 參見《成唯識論》卷九（大正 31.51 中）。 
101 見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卷十二，大正 4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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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身精進、心精進之分，且主張有被甲、攝善、利樂三種之區別。這或許可說

是菩薩為「上求下化」，須要長時間的恆長心，以及救度眾生的悲心與毅力所致。

小乘所修行的精要與大乘所修行的精進波羅蜜多，二者的不同，可以從《大智度

論》看出來： 

「為佛道精進名為波羅蜜，諸餘善法中精進但名精進，不名波羅蜜。」102

龍樹菩薩這一段話的意思在揭示行者：為成就佛道所修的精進，才能夠叫做

精進波羅蜜；其他一切為求人天善法及二乘法而修行的精進，只能稱為精進，而

不能稱為波羅蜜

 

103

二、精進的對象及其為菩提分的原因 

。這該是因為成就佛道能兼顧利他和自利，而人天善法和二

乘法只能顧及自利。就宗教精神而言，後者當然遠不如前者崇高、偉大。 

（一）精進的對象 

1、三十七道品中的精進項目 

三十七道品，也就是通常所稱的三十七菩提分法。它是三乘共修，是成就三

乘菩提道業必經的修行之路。它的內容，在前面已經提及，可大分為七類： 

一、四念處。也稱四念住，即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

這是由八正道中的正念發展出來的，將正念的對象分成四項，即常念不忘身、受、

心、法四者分別是不淨、苦、無常、無我。 

二、四正勤：係由八正道的正精進發展出來的。也譯為四正斷、四正勝、四

意斷。它是將精進分為四個項目來實踐，即：（1）使尚未生起的惡法令不生起；

（2）已生的惡法令斷除；（3）未生的善法令生起；（4）已生的善法令增長。 

                                                 
102 見《大智度論》卷十六，大正 25.174 下。 
103 波羅蜜．梵語 paramita。又作波囉弭多。意譯作「度」，亦名到彼岸，又名度無極，事究竟。

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七云：「由此一切能到彼岸，是故說名波羅蜜多；超諸世間聲聞

獨覺施等彼岸，是故通名波羅蜜多。……如是一切波羅蜜多訓釋言詞如應當說，及能善住自、

他安隱者，謂於自身不為忿怒過失所惱，不生他苦故得安隱。」（大正 31.356 上）。又《成唯

識論》卷九云：「要七最勝之所攝受，方可建立波羅蜜多。一、安住最勝：謂要安住菩薩種性；

二、依止最勝：謂要依止大菩提心；三、意樂最勝：謂要悲愍一切有情；四、事業最勝：謂要

具行一切事業；五、巧便最勝：謂要無相智所攝受；六、迴向最勝：謂要迴向無上菩提；七、

清淨最勝：謂要不為二障間雜。若非此七所攝受者，所行施等非到彼岸。」（大正 31.5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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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神足：也稱四如意足。是為了得到神通而修的殊勝禪定，即欲神足、

勤神足、心神足、觀神足。 

四、五根：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五根的實踐，是立足於對

自己身心現像的如實觀察，以如來所教導的方式去如實地體驗 在智慧的引導

下，終至涅槃的到達，痛苦的止息 104

五、五力：五力與五根就內涵上並無不同，在實踐的階段上，五力比五根較

純熟而已

。 

105

六、七菩提分：也譯為七覺支或七覺分。覺支之意是「覺（悟）的部分」，

指到達開悟前的修行。在三十七菩提分法包含七類修行道。其中，七覺支被認為

是最高層次的修行法。七覺支是：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

覺支、《舊譯作猗覺支或猗息覺分》、定覺支、捨覺支，也就是說念、擇法、精進、

喜、輕安、定、捨是七個成就菩提的法門。 

。五力即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 

七、八正道：又作八聖道。是八種修行的方法，即正見、正思惟（舊譯作正

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舊譯作正方便）、正念、正定。佛初轉法輪，

對五比丘說四聖諦。八正道即是道諦的內容。此中以正見主導，即：只要知見正

確，其他如思惟、語、業、命、精進、念、定也必定正確。 

三乘聖者就是由於作這七種類別的修行而圓證菩提。106

在三十七道品的七類中，除了四念處沒有將精進列入念處之列外，其餘六類

都少不了精進。但四念處中沒包含精進，並不意謂修四念處時不須精進；在實踐

任何修行德目都必須抱持精進的態度，全力以赴。《大智度論》說：「四念處中，

能懃繫心，是精進分。」

 

107

三十七菩提分法中有五根和五力，而其中都含有精進關於這精進根和精進

力，《雜阿含經》說： 

由此可知，修四念處也要以精進去修。尤其在三十七

道品中特別列出四正勤，作為精進修行的重點。因此，修行者若以為只有在六類

的修行中須要精進，而修四念處就不須要，則是對佛法大誤解、大扭曲。 

                                                 
104 參見林崇安撰：〈正法與三十七菩提分法的實踐〉，收於《中華佛學學報》第十一期，民 87，

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頁 62。 
105 同註 104。 
106 關於三十七菩提分法的實踐，因為不是本論探討的重點，讀者可參考論末所列之參考書及資

料，如：證嚴法師所著之《三十七道品講議》，林崇安先生撰之專篇論文〈正法與三十七菩提

分法的實踐〉……等。 
107 見《大智度論》卷十六，大正 25.17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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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為精進根？謂四正斷。」108

又說： 

 

「精進力者，當知是四正斷。」109

由此可見，不管是說「精進根」或是「精進力」，它的內容就是四正斷。二

者既是一樣的內容，為什麼又要分為根、力呢？《大毘婆沙論》中有一問答說明

根與力的區別： 

 

「問：何緣此五名根、力？答：能生善法故名根，能破惡法故名力。有說：

不可傾動名根，能摧伏他名力；有說，勢用增上義是根，不可屈伏義是

力。」110

為什麼信、進、念、定、慧這五者，要分別稱為五根與五力呢？從回答的內

容可知，名為根是因為「能生善法」，且根有「不可傾動」、「勢用增上」之義；

而名為力是因為「能破惡法」，且力有「能摧伏他」、「不可屈伏」之義。也就是

說，根的作用是比較基礎的、穩固的，而力的作用則是在根的基礎上又增強力量。 

 

《阿含經》中精進的內容，屬於菩提分法的修行。而四正斷的內含也即是斷

不善法與長養善法；這也是精進覺分的內容。《雜阿含經》卷第第二十七云： 

「七覺支，非覆非蓋、不惱於心、增長智慧；為明、為正覺、轉趣涅槃。」111

《雜阿含經》中說，七覺支是用來對治五蓋的。五蓋即五種煩惱：即是貪欲、

瞋恚、睡眠、掉悔、疑。這五種能夠覆蔽世間、增長煩惱，以致令眾生看不見正

道。如果修習七覺支 則這七覺支就能如同燈光一樣，作為行者修道的照明燈，

乃至轉而趣向涅槃的道路。在同經卷二十七又說： 

 

「云何為覺分？佛告比丘：所謂覺分者，謂七道品法。然諸比丘七覺分漸

次而起，修習滿足。」112

佛告訴諸比丘說，覺分就是七道品法，而它們是要按照次第修習成就的。修

 

                                                 
108 見《雜阿含經》卷二十六（658、455），大正 2.184 上。 
109 見《雜阿含經》卷二十六（673、455），大正 2.185 下。 
110 參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百四十一（大正 27.726 中）。 
111 見《雜阿含經》卷二十六，大正 2.189 下。 
112 見《雜阿含經》卷二十七，大正 2.19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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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成果，就是「成」就「不退轉」。113

而關於精進覺分的修行，《雜阿含經》說： 

這是修七覺支的目的，因此當然非得精

進的修行才能達成。 

「有精進斷不善法，有精進長養善法。彼斷不善法精進，即是精進覺

分。……。彼長養善法精進，即是精進覺分。」114

如此看來，《雜阿含經》將精進覺分的修行分成二種，一種是斷除不善法精

進覺分的修行，一種是增長善法精進覺分的修行。精進覺支主要還是著重在斷惡

修善上的修行。斷惡（因）才能得樂果。離苦得樂既然是有情修行的目的所在，

那麼修行者就不能不致力於斷惡修善。 

 

其次，關於八正道，《雜阿含經》云： 

「何等為正法？……謂八正道。」115

在《雜阿含經》裏面，正法就是指八正道。八正道應稱為「八聖道分」或「八

聖道支」，因這是成聖的正道所不可或缺的八種修行法門。

 

116

「八正道」是如來說法最先揭示的道品，為離邪向正、轉迷啓悟的修持軌

範。

 

117

從前面章節的探討中，已經知道：在《阿含經》中，通常把八正道中的正精

進說為正方便。在《中阿含經》說： 

它被稱為「古仙人道」，意思是說：「八正道」是一切聖者為求解脫所必經

的不二聖道。「八正道」的內容包括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

正念、正定這八項。其含攝於戒、定、慧三學之內。其中，正精進就是斷惡修善

及為助成一切菩提道品的精勤。 

「云何正方便？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集是集……於中若有精進方便，一

向精勤求，有力趣向，專著不捨，亦不衰退，正伏其心，是名正方便。」118

                                                 
113 參見《雜阿含經》卷二十六云：「如是七覺支，修習多修習已，轉成不退轉。」大正 2.190 上。 

 

114 見《雜阿含經》卷二十七，第七一二經，大正 2.191 中。 
115 見《雜阿含經》卷二十八，第七六九、四五五經，大正 2.201 上。 
116 參見印順著：《成佛之道（增註本）》，台北：正聞出版社，民 82.9 初版，頁 176。 
117 參見印順著：《寶積經講記》，台北：正聞出版社，頁 170。 
118 見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七，大正 1.46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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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阿含經》中，正方便是表現在佛弟子修苦、集、滅、道四聖諦時「一

向精勤求，有力趣向，專著不捨，亦不衰退，正伏其心」的精進精神。此處所說

的正方便在意義上不異於精進。又，在同經卷四十九中，對於正方便的解釋，提

到四正勤的內容，也就是已生惡令斷、未生惡令不生、已生善令生、未生善令增

長。119

另外，在《佛說決定義經》裏說： 

由此也可以證明，《阿含經》裏所說的正方便的修行就是四正勤的修行，

也就是精進修行的內容。 

「何謂正精進？謂離邪勤，於真實法而起正勤，是名正精進。」120

從「於真實法而起正勤」，可知「邪勤」是針對虛妄法而言。不致力於虛妄

的惡法，而對真實的善法努力不懈，才是正精進。精進的對象不正確，則名為邪

勤。所以，不是努力就夠，還要用智慧去判斷所努力的事是否正當；若屬邪而不

正，具應快速遠離。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 

「善身行、善意行，謂正精進。」121

《佛說決定義經》所說正精進的修行是勤修真實法而遠離虛妄法；這是從所

修精進的對象分辨精進的正邪。而在《文殊師利問經》精進則是身、心修善的行

為，可說是身精進和心精進。在身的方面，則為善的身業；而心精進於善則為善

的心業。身、心二者都善，要口業不善也很難吧。 

 

再者，《持世經》云： 

「正精進者，即是諸精進不可得義，即是諸法如實知見義，所謂正精進如

是見者，不復分別是邪精進是正精進，是故說名正精進。」122

了知精進不可得，亦即如實知見諸法實相。能證得這樣的正智，當然就不會

生起分別心，說這是正精進、那是邪精進。正智令知一切法平等。 

 

又，《諸法無行經》云： 

                                                 
119 參見《中阿含經》卷四十九，大正 1.736 中。 
120 見宋．法賢譯：《佛說決定義經》卷一，大正 17.653 下。 
121 見梁．僧伽婆羅譯：《文殊師利問經》卷一，大正 14.499 下。 
122 見姚秦．鳩摩羅什譯：《持世經》卷四，大正 14.66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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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發不起一切法，以無所行故，是名正精進。」123

前面所引諸經論，提到精進，大都說是勤求不懈，而在此則說「不發不起一

切法，以無所行故」。從字面上看來，二者似乎截然不同。但在實義上並沒有大

差異。只是後者強調要以「空」的精神修精進行而已。若有所執著而修精進，則

非正確的精進行。所以，《持世經》與《諸法無行經》中，精進的內涵是純然無

所謂正、邪的，其所謂「正」精進，可以說以「空」的精神而修的精進。 

 

此外，《大智度論》云： 

「於一切善法中，懃修不懈，是名精進相。於五根中，名精進根；根增長，

名精進力；心能開悟，名精進覺；能到佛道涅槃城，是名正精進；四念處

中，能懃繫心，是精進分；四正懃是精進門；四如意足中，欲精進即是精

進；六波羅蜜中，名精進波羅蜜。」124

《大智度論》總說精進的特質是精勤修習一切善法而不懈怠，且別說各類精

進的小異：精進力比精進根更強；修精進覺能使修行者心開悟，而修正精進能令

修行者證得佛道而登入涅槃城，亦即成佛。而四念處中雖沒有把精進列入其四項

修習內，但是據《大智度論》的說法，在進行四念處的修行時，「能勤繫心」——
心心念念都繫在所修的念處上——，這就是精進分。在四正懃、四如意足和六波

羅蜜中，都含有精進一項，且都意謂精進於所修的法，如斷惡修善、禪定和波羅

蜜。 

 

關於這些，其實《大毘婆沙論》卷第一百四十一早已說得明白： 

「此正斷或總為一，謂心所中一精進體：根中精進根，力中精進力，覺支

中精進覺支，道支中正精進。」125

如上揭引文中所示，修行的過程中，本應以精進的精神來修行各種法門，只

是修行不同的法門時給予精進不同的名稱而已。由此推知：即使四念處中沒有所

謂精進念處，也不表示不須要精進。 

 

２、精進行的對象——以《大智度論》所說為主 

精進的作用，由上面的論述，已知是用以對治懈怠，而其目的則在於斷除一

                                                 
123 見姚秦．鳩摩羅什譯：《諸法無行經》卷一，大正 15.754 中。 
124 見《大智度論》卷十六，大正 25.174 上。 
125 參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第一百四十一（大正 27.72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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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惡法、圓滿一切善法 《大智度論》說： 

「菩薩種種因緣呵懈怠心，令樂著精進。懈怠黑雲覆諸明慧，吞滅功德，

增長不善。」126

根據《大智度論》，懈怠種種壞處：懈怠有如黑雲，把諸種明慧覆蓋住，這

意謂懈怠會阻礙正智的證得；此外，懈怠會「吞滅功德，增長不善」，也就是說

懈怠會使人斷善增惡。因此，《大智度論》提醒行者要遠離懈怠、樂著精進。樂

著精進，自然能把懈怠這層黑雲撥開，而使明慧增長，此外並能修善斷惡。《大

智度論》又進一步說： 

 

「觀懈怠之罪【則】精進增長；復次觀精進之益，今世後世佛道涅槃之利

皆由精進。」127

修行者必須觀察懈怠的過惡和精進的利益。只要明瞭懈怠的罪惡，自然就能

使精進增長。如果了知精進的好處，那麼修行者必能在今世或後世成就佛道涅槃

的利益。也只有透過永不中斷的精進，修行者才可能有成佛的一天。 

 

由《大智度論》中所說可以知道：對於滿足於追求二乘涅槃果位的行者而言，

固然須要精進；而誓求佛道的菩薩聖者，由於佛道長遠，所以想要成就，更須要

精進的勤行才可能達成。又，《大智度論》說： 

「聲聞人但度自身尚不應懈怠，何況菩薩自度及為一切眾生而當懈

怠？」128

想要在任何方面或領域有所成就，不努力、不全力以赴是絕對不可能如願以

償。聲聞人只求自己得度，而他為了自利，尚且不應該懈怠，更何況是菩薩？菩

薩修行不僅要自度，主要也是為了度脫一切眾生脫離生死輪迴之苦而同登涅槃

城。為了達成這樣遠大的目的，菩薩哪裏能夠有絲毫的懈怠呢？ 

 

但是，不管是二乘人或菩薩，如何可以一目了然他們所行的精進呢？這就必

須看他們精進的對象是什麼了。二乘人以四諦、十二因緣為他們主要的修行對

象，所以對於二乘人而言，他們的精進，就必須在他所修行的觀察四諦、觀察逆

順十二因緣或二乘三十七道品中實踐，這也就是二乘人精進的對象。而菩薩的修

行——十度萬行——不僅為自利，且重於利他。他們的修行都須要精進的精神來

                                                 
126 見《大智度論》卷十五〈初序品中 毘梨耶波羅蜜第二十六〉，大正 25.173 上。 
127 同註 124，大正 25.173 中。 
128 見《大智度論》卷八十〈六度相攝品第六十八 信持無毒義第五十二〉，大正 25.62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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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始終，因此菩薩以十波羅蜜為他精進的對象。 

再舉三乘共修的三十七道品來說。三乘如何以三十七道品為對象而修行精進

呢？這在上一節中已提及。上面曾引《大智度論》中所說來分辨精進在包含七大

類的三十七道品中的差異 由此可以知道每一類道品中精進的特色。以修行四念

處為例。《大智度論》說：「四念處中，能懃繫心，是精進分」。此處所說「能勤

繫心」——要把心念繫在所修的事物上——就是四念處中的精進分。如眾所周知

四念處的內容是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正修身念處觀的時

候，心念就繫在觀身不淨這件事情上；而在修受念處觀、心念處觀、法念處觀的

時候，也是如此。這是「能勤繫心」的意指所在吧。 

以此類推，在修四正勤的時候就是努力地生出善法並增長善法、斷除惡法且

不再生起邪法；……。乃至菩薩修十度波羅蜜的時候也一樣，在修善法的時候，

不為惡法所退敗。只是菩薩更須注意他的精進波羅蜜，還必須包括大誓願心、饒

益有情的心等等內涵。 

（二）精進為菩提分的原因 

在《大毘婆沙論》中，精進為大善地法之一。此部論中分大善地法有十種，

即信、精進、慚、愧、無貪、無瞋、輕安、捨、不放逸、不害。129

「精進遍策趣菩提行，令速趣向三乘菩提，故亦立為菩提分法 」

但是只有信、

精進、輕安及捨四種被列為菩提分法。根據《大毘婆沙論》，其中，精進被列為

菩提分法之一的理由是： 

130

所謂菩提，梵語Bodhi，舊譯為道，新譯為覺。菩提是三乘聖者修行的目標，

而菩提分法是到達目標的修行方法。其中精進是一種動力，由於精進修行菩提分

法，使三乘聖者能夠迅速證得菩提的目的。《大智度論》云：「菩提名諸佛道」

 

131，

又說。「菩提，秦言無上智慧」。132而在《大乘義章》中談到菩提之意說：「菩提

胡語，此翻名道。果德圓通，名之為道。」133在《安樂集》中說：「菩提者，乃

是無上佛道之名也。」134《成唯識論述記》中說：「梵云菩提，此翻為覺。覺法

性故。」135

                                                 
129 參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四十二，大正 27.220 中。 

菩提是覺，也是道。三乘聖者精進修行，目的在於證得菩提。三乘聖

130 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九十六〈智蘊第三中學支納息第一之一〉，大正 27.498 下。 
131 見《大智度論》卷四，大正 25.86 上。 
132 見《大智度論》卷四十四〈句義品第十二 信持無三毒義第五十二〉，大正 25.380 下。 
133 見《大乘義章》卷九，大正 44.636 上。 
134 唐．道綽撰：《安樂集》卷上，大正 47.7 中。 
135 唐．窺基撰：《成唯識論述記》卷第一本，大正 43.23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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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修行德目上雖差別不甚大，但在修行的精神和出發點上，卻大不相同：所以

三乘聖者所證得的菩提，在內涵上應有差異。 

道有通的意思，覺是覺悟之義。菩提所通所覺的境界，分事、理二法。理是

涅槃，斷煩惱障而證涅槃的一切智，是通三乘的菩提的；事是一切有為之諸法，

斷所知障而知諸法的一切種智，是唯佛之菩提。而據以上諸論述中所說的菩提有

三種，稱為三乘菩提 就如《大智度論》中說的： 

「三種道皆是菩提：一者佛道、二者聲聞道、三者辟支佛道。」136

聲聞道能得小乘果位，辟支佛道是獨覺果位，而佛道是發菩提心，行自利利

他的菩薩所行，這三種共同的目標，都是為求得無上智慧，因此都能稱為菩提。 

 

在《阿毘達磨藏顯宗論》中也說：「勤於眾行遍能策發，令其速趣三乘菩提。

若無正勤，雖已發趣，中間懈廢終無所成。是故立勤以為覺分。」137

                                                 
136 見《大智度論》卷第四，大正 25.86 上。 

修行須要發

長遠心，如果沒有精勤的修行，中間容易懈怠而荒廢，最後一無所成。由此可知，

只有精進的修行，可以策動求取菩提的萬行，能加速菩提的證得。精進是求菩提

重要的因素，因此將它立為三十七菩提分法之一。 

137 見唐．玄奘譯：《阿毘達磨藏顯宗論》卷第三十四〈辯賢聖品第七之一〉，大正 29.943 上。 



 

- 35 - 

三、結語 

從以上的探討可知，早期的經典中對精進的解釋，以三十七道品中的四正

勤，即「已生惡令斷，未生惡令不生，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長」，最具代表

性。其餘如五根中的精進根，五力中的精進力，七覺支中的精進覺支，八正道中

的正精進，則隨其修行之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勢用。至於菩薩修行的精進波羅蜜，

則是以專心一意追求佛道及大悲化度眾生兩個大前提而作的所有努力。菩薩從發

大誓願起，便要有堅固不可傾動的意志；以不放逸心勤求一切善法恆不懈怠，心

無厭足，亦無怯弱，勇猛精進，終於成就一切智。可見心意不退轉及身心精勤不

息是相當重要的。此外，菩薩必須能夠通達精進平等之性，並以無所得心去作一

切事行；這是具足清淨精進波羅蜜的條件。追求佛道及化度眾生，不是一朝一夕

可成的，而是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勤苦修行，方能圓滿達成。是故，後期諸大乘

經典皆以被大誓願之鎧引、攝諸善法 以及饒益有情三種精進，為菩薩修行精進

波羅蜜應有的態度。 

參、《華嚴經》中精進波羅蜜的意含 

《華嚴經》中精進波羅蜜的意含，可以從《華嚴經》本身的經文中，以及華

嚴祖師的著作中獲知。華嚴祖師對《華嚴經》中精進波羅蜜的意含提供相當寶貴

的看法和說明。 

一、《華嚴經》中精進波羅蜜的意含及類別 

（一）《華嚴經》中精進波羅蜜的意含 

其實，前面雖然說在菩薩十地位中，四地菩薩修行三十七道品，圓滿精進波

羅蜜，但對華嚴十地菩薩而言，修到第四地只是入道而已。真正安住在道品上、

圓滿三十七道品的是第七地的菩薩；第七地菩薩是以修方便波羅蜜主的的菩薩。

關於這點，在《華嚴經》裏，解脫月菩薩與金剛藏菩薩就有如下的一段問答： 

「爾時解脫月菩薩問金剛藏菩薩言：『佛子！菩薩但於此第七地中滿足一

切菩提分法？為諸地中亦能滿足？』金剛藏菩薩言：『佛子！菩薩於十地

中，皆能滿足菩提分法，然第七地最為殊勝。何以故？此第七地，功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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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得入智慧自在行故。』」138

又，在這段問答後的偈頌中說： 

 

「初地攀緣功德滿，二地離垢三諍息，四地入道五順行，第六無生智光照，

七住菩提功德滿。」139

菩薩從初地到十地一一地中都能圓滿修習菩提分法，但其中以第七地對菩提

分法的修習最為殊勝，因為他「功用行滿，得入智慧自在行」。也就是說，第七

地菩薩修習菩提分法所得的成效最高最大。 

 

雖然第七地菩薩的修行，不是本章所要探討的內容，但是我們卻可以從《華

嚴經》描述第七地菩薩修行毘梨耶——精進——波羅蜜的經文中，明確地了解華

嚴菩薩精進波羅蜜行的具體定義。出現在東晉佛馱跋陀羅翻譯的《六十華嚴》卷

第二十五，談到七地菩薩時說。 

「求善根無厭足是毘梨耶波羅蜜。」140

「毘梨耶」梵語 Virya，就是精進的意思。在此提到毘梨耶波羅蜜的修行內

容是追求善法永遠不會感到滿足。 

 

又，《六十華嚴》卷第三十七〈離世間品〉說，精進波羅蜜是「於一切時不

退轉故」141，而唐譯《八十華嚴》卷第五十三〈離世間品〉說「精進波羅蜜，一

切所作不退轉故」142依據前者，精進波羅蜜有永不退轉之意。「於一切時」理應

含蓋過去、現在、未來，亦即時時刻刻。因此，精進波羅蜜可以說是「勇往直前、

絕不後退」，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未來一樣如此。但後者沒有提及時間，而

說到不退轉的對象——「一切所作」 也就是說，精進波羅蜜是不中斷一切正在

進行中的事，有「絕不半途而廢」之意。總而言之，前後二者同樣都以「不退轉」

作為精進波羅蜜的定義。難怪法藏大師在《探玄記》中說：「發大精進究竟一切

事而不退轉。」143

                                                 
138 見《八十華嚴》卷三十七，大正 10.196 下。 

澄觀大師也在他的《華嚴經疏》卷三十中說：「精進，以『不

139 見《八十華嚴》卷三十七，大正 10.198 中。 
140 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卷二十五〈十地品〉第二十二之三，大正 9.561 下。這同於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十地品〉中的說法。其說：「此菩薩於念念中，

常能具足十波羅蜜，何以故？念念皆以大悲為首，修行佛法，向佛智故。……求勝善法，無有

厭足，是名毘梨耶波羅蜜。」大正 10.196 中。 
141 見《六十華嚴》卷三十七，大正 9.635 中。 
142 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離世間品〉，大正 10.282 下。 
143 見唐．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十二，大正 35.335 下。 



 

- 37 - 

退轉』為定義故。」144

（二）《華嚴經》中精進波羅蜜的類別 

 

此外，關於精進波羅蜜的類別解釋《六十華嚴》的華嚴三祖法藏大師之《探

玄記》，及為《八十華嚴》作注疏的四祖澄觀大師之《華嚴經疏》，皆曾援引唯識

宗所分的三種精進。如法藏在解釋無盡行菩薩的精進波羅蜜的時候，曾謂。 

「依瑜伽有三種精進：一、被甲精進，是始修；二、加行精進，是次修；

三、無厭足精進，是修究竟。以三業策勤為性。」145

法藏大師引述瑜伽的被甲精進、加行精進及無厭足精進三種精進，這三種精

進在前面已經提及。而在這裏可進一步看出，法藏大師以為這三種精進，是有它

們的次第的，所以說始修、次修、修究竟。而且精進在本質上必須是透過身、口、

意三業而實踐出來的努力不懈。這應是法藏大師所說「以三業策勤為性」的真意

吧。也就是說，在精進修行的過程中，必藉著身、口、意三業以彰顯精勤不已的

精神。 

 

然而，四祖澄觀大師的《華嚴經疏》說： 

「精進者，練心於法名之為精，精心務達目之為進。以勤及所起三業為性。

亦有三種：一、被甲，二、攝善，三、利樂。」146

從上揭引文，除了可看到澄觀大師對精進一詞的解說，即「精」是練心於法，

「進」是精心務達之外，尚能發現他認為精進「以勤及所起三業為性」。若以此

和上引法藏大師所說「三業策勤為性」加以比較對照，則前者的「三業策勤」應

解作「三業及策勤」。問是出在後者所說中多出一個「及」這個連接詞。不只這

點，在精進的類別上，就字面而言，後者與前者也略有差異。也是身、口、意三

業勤行。而澄觀大師所說的三種精進是被甲精進、攝善精進及利樂精進。 

 

但是如果我們將法藏與澄觀二位華嚴祖師所引的三種精進與前面所探討過

的瑜伽三種精進，加以比對參照，就可以知道，法藏大師所引的瑜伽三種精進參

考《解深密經》，而澄觀大師所說的三種精進，則出自《成唯識論》。147

                                                 
144 見《華嚴經疏》卷三十，大正 35.727 下。 

這三類精

145 見《華嚴經探玄記》卷六，大正 35.222 中。 
146 見《華嚴經疏》卷八，大正 35.560 中。 
147 參見本章第二節：大乘經典中精進的含義與類別。另外，澄觀也曾在《華嚴經疏》卷十五中，

參引《解深密經》的說法云：「勤則通策萬行，離身心相故能速出。然有五相：一、有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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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的意思，在先前都已經探討過，在此不再贅述。只是我們可由以上推知，據法

藏及澄觀二位祖師的解釋，華嚴菩薩精進波羅蜜的定義側重為「不退轉」 但由

《華嚴經》的經文 以及此二位祖師所引唯識經論的三種精進中得知：華嚴菩薩

的精進波羅蜜，不僅僅有「不退轉」這一層含義，也蘊含了大乘經論中所說菩薩

應具有的德行與精神。148

二、華嚴十地菩薩的精進波羅蜜行 

 

如前述，華嚴十地菩薩每一地都修三十七道品。據此，也可以推知，十地菩

薩是每一地都修精進波羅蜜。《華嚴經》〈十地品〉說初地菩薩「十波羅蜜中，檀

波羅蜜增上，餘波羅蜜非不修行，但隨力隨分」149

四地菩薩是專修精進波羅蜜的，其他九地的菩薩則在他們主修的波羅蜜外兼

修精進波羅蜜行。以下擬先就華嚴的四地以外之九地菩薩，個別所修行的精進波

羅蜜嚐試加以整理。其次再深入探究第四地菩薩的精進波羅蜜行。 

。也就是說，初地菩薩著重布

施波羅蜜的修習，但並不完全忽略其他九種波羅蜜；在主修布施波羅蜜時，也要

「隨力隨分」地修行其他九種波羅蜜。十地菩薩於每一地修習波羅蜜，確實都有

所偏重。 

（一）十地中第四地以外的九地菩薩所修行的精進波羅蜜 

先前文中提及華嚴祖師引用唯識宗的三種精進。此三種精進即：一、被甲精

進：這是指菩薩為解脫有情眾生的苦難，縱使必須經過百千倍數時劫，才能證得

無上正覺，也不退屈的大誓願心。二攝善（轉生善法加行）精進：此意謂菩薩修

行精進波羅蜜時，同時修集一切善法，能使其他波羅蜜如布施、持戒……等也能

成辦。三、利樂（饒益有情加行）精進。菩薩所有的修行，完全不是為了自己的

利益，而都是為了促使眾生能夠在佛法中得到很大的好處。又舉《大乘義章》也

說三種精進：一、弘誓精進，這是指菩薩發利他大願；二、攝善精進，這是指菩

薩自修善；三、攝眾生精進，這是指菩薩以自己所修行的善法教化其他眾生。150

由於與華嚴十地菩薩所修精進波羅蜜相關的資料普遍缺乏，故以下擬僅就

 

                                                                                                                                            
由被甲精進故，謂於佛法中發大誓願；二、勇悍，謂於廣大法中無怯劣精進故；三、堅猛，由

寒熱蚊虻等所不能動精進故；四、常不捨善軛，由於無下劣無喜足精進故；五、精進，由加行

精進故。由斯五相發勤精進，速證通慧滅障解脫。」大正 35.609 中。 
148 在《華嚴經疏》卷二十一中也提到：「離身心相故名精進」，不過這在〈夜摩宮中偈讚品〉中

是讚揚佛德的，也從中可知，精進波羅蜜行至功成，必須離身心相。大正 35.656 下。 
149 見《八十華嚴》卷三十四，大正 10.183 上。 
150 參見本章第一段第二小節：大乘經典中精進的含義與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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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的經文，參考前面探討過的精進波羅蜜的含義與三種精進，各別提出

較為清楚可知的一小段或一句經，顯示九地菩薩所行的精進。 

十地 十地所修精進波羅蜜 出處 
被甲精進 攝善精進 利樂精進 

初地 菩薩住歡喜地發

如 是 大 誓

願，……我此大

願善根，無有窮

盡 

菩薩以此慈悲大

施心……轉更推

求世出世間諸利

益事，……得成就

無疲厭心 

菩薩摩訶薩住此初地多

作閻浮提王，……常護

正法，能以大施攝取眾

生…… 

T10.182 中 
T10.182 下 
T10.183 中 

二地 菩薩摩訶薩如是

護持十善業道，

常無間斷 

是故我今等行十

善，應令一切具足

清淨，如是方便，

菩薩當學 

菩薩住此地多作轉輪聖

王，……能除一切眾生

慳貪破戒垢，以善方

便，令其安住十善道中 

T10.185 中 
T10.185 下 
T10.186 下 

三地 然我今者，為求

佛法，應受一切

地獄眾苦，何況

人中諸小苦惱 

菩薩……倍於正

法，勤求修習，日

夜唯願聞法……

菩薩如是勤求佛

法 

菩薩住此地多作三十三

天王，能以方便令諸眾

生，捨離貪欲 

T10.188 上 
T10.187 下 
T10.188 下 

五地 我今為彼一切眾

生，修行福智助

道之法，……令

諸 眾 生 畢 竟 清

淨，乃至獲得如

來十力，無礙智

慧 

菩薩摩訶薩住此

第五地……名為

常勤修習者，求莊

嚴佛身語意故 

菩薩住此地多作兜率陀

天王，於諸眾生所作自

在，摧伏一切外道邪

見，能令眾生住實諦中 

T10.192 上 
T10.192 上 
T10.192 下 

六地 我如是知有為法

多諸過患，……

然 為 成 就 眾 生

故，亦不畢竟滅

於諸行 

菩 薩 住 此 現 前

地，復更修習滿足

不可壞心……方

便慧相應心，皆悉

圓滿 

菩薩住此地多作善化天

王，……能令眾生除滅

我慢，深入緣起 

T10.194 下 
T10.194 下 
T10.195 上 

七地 雖隨諸弗了知三

世唯是一念，而

隨 眾 生 意 解 分

別，以種種相，

種種時，種種劫

數而修諸行 

菩薩於念念中常

能 具 足 十 波 羅

蜜。……略說乃至

一切菩提分法，於

念念中，皆悉圓滿 

菩薩住此地多作自在天

王，善為眾生說證智

法，令其證入…… 

T10.196 中 
T10.196 下 
T10.19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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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 菩薩亦爾，見眾

生身在四流中，

為救度故，發大

勇 猛 ， 起 大 精

進，以勇猛精進

故，至不動地 

菩薩摩訶薩……

積集廣大善根資

糧，乘大乘船到菩

薩行海 

菩薩住此地多作大梵天

王，……善說諸義，能

與聲聞辟支佛諸菩薩波

羅蜜道…… 

T10.199 上 
T10.199 下 
T10.201 上 

九地 菩薩摩訶薩……

不 捨 大 悲 本 願

力，得入菩薩第

九善慧地 

此 菩 薩 復 更 精

進，成就智明……

無量法門菩薩於

一 念 中 悉 能 領

受，無有忘失 

菩薩摩訶薩住此地多作

二 千 世 界 主 大 梵 天

王，……能為一切聲聞

緣覺及諸菩薩，分別演

說波羅蜜，隨眾生心所

有問難，無能屈者…… 

T10.202 上 
T10.203 下 
T10.204 上 

十地 彼諸菩薩，於百

千億那由他劫，

修菩薩行。……

於無數劫，承事

供養一切諸佛 

一切諸佛所有智

慧廣大無量，此地

菩薩，皆能得入 

菩薩住此地多作摩醯首

羅天王，……能授眾

生，聲聞獨覺一切菩

薩，波羅蜜法…… 

T10.208 上 
T10.206 下 
T10.208 中 

由上揭經文中所述九地菩薩的精進波羅蜜行可以知道，其實菩薩在每一地除

了主修的波羅蜜之外，都必須兼修精進波羅蜜；也唯有這樣，才算完成每一地的

修行，也才能顯出菩薩大慈大悲、上求下化的精神。如前述，菩薩在每一地所要

對治的煩惱障礙不同，因此在每一地都有特別偏重的修習法門，第四地菩薩應主

修的精進波羅蜜。他所修的精進波羅與其他九地的菩薩所修的精進波羅蜜比較，

有什麼特殊之處嗎？ 

（二）第四地菩薩所修精進波羅蜜的殊勝處 

從第一章可知，第四燄慧地菩薩是由修十法明門而進入第四地的，接著繼續

修行三十七道品，安住於最勝菩提分法而入道。在第二章中說到，在燄慧地菩薩

的修行中，精進是與他所修的三十七道品息息相關 且是不可或缺的。換句話說，

對於第四地菩薩而言，他所修的精進波羅蜜是表現在三十七道品的修習中的。 

其實從《華嚴經》〈十地品〉第四地修習三十七道品的經文中，可以看出，

四地菩薩所修行的內容與一般經典所說並沒有兩樣，只要是菩薩，都同樣有行波

羅蜜的悲心與願心。而四地菩薩所修精進波羅蜜，何以能作為十地菩薩中所修的

精進波羅蜜的代表呢？原因就在於第四地菩薩修行三十七道品之後，所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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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道行」與「精進不退」。151

1、 不住道行 

以下擬就這兩項做更深入的探討 

所謂「不住道行」就是既不住生死道也不住涅槃道。因為菩薩修行三十七道

品，已經斷了煩惱，有智慧，可以離開輪迴三界生死，進入涅槃，這叫做不住生

死。但是，又因為菩薩看到在三界流轉的眾生無依無救，因而悲心生起，發大願

心，為了救拔眾生出離煩惱的大苦海，所以寧願不入涅槃，而留在世間。菩薩雖

留在世間，但因已經有足夠的智慧，而不會被世間的煩惱所染污，以致再流轉生

死，這叫做不住生死、不住涅槃。 

菩薩修三十七道品，得到智慧能斷煩惱之後，起大悲心，發大誓願，為救眾

生不住涅槃。而第四地菩薩究竟發起了哪些大誓願，能夠使他不住於涅槃呢？《華

嚴經》說： 

「菩薩修行如是功德，為不捨一切眾生故，本願所持故，大悲為首故，大

慈成就故，思念一切智智故，成就莊嚴佛土故，成就如來力無所畏不共佛

法相好音聲悉具足故，求於上上殊勝道故，隨順所聞甚深佛解脫故，思惟

大智善巧方便故。」152

「不捨一切眾生」是菩薩的最初的願心。就因為能不捨眾生，菩薩也使自己

不落入小乘的涅槃中。正如澄觀大師說：「大願為起行之本」

 

153

2、 精進不退 

，菩薩因他的不

捨一切眾生的大願，而發起種種難行苦行。菩薩不忍眾生在生死輪迴中受苦，因

而發出度眾生令永出輪迴的大願心，所以菩薩絕對不會捨一切眾生，絕對不會棄

之不顧，反而想以慈悲利益眾生。為此，菩薩勢必努力修行一切善以得到佛的大

智慧，藉此智慧莊嚴佛土並成就無異於如來的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三

十二相、八十隨形好，以及度化眾生的善巧方便等。總之，菩薩自己要不斷地追

求「上上殊勝道」，並像佛那樣證得甚深的解脫，他才可能堅持且達成他救度眾

生、不捨眾生的大願。 

第四地菩薩修行成就精進波羅蜜。根據〈十地品〉第四地的經文，有十種精

進令燄慧地的菩薩得到不退轉。此十種精進即是： 

                                                 
151 參見《華嚴經疏》卷三十七云：「能成菩提分行，及不住道行，精進不退」，大正 35.789 上。 
152 見《八十華嚴》卷三十六，大正 10.190 上。 
153 見《華嚴經疏》卷三十七，大正 35.79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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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休息精進、不雜染精進、不退轉精進、廣大精進、無邊精進、熾然精

進、無等等精進、無能壞精進、成熟一切眾生精進、善分別道非道精進。」154

澄觀大師在他的《華嚴經疏》中說，因為第四地菩薩修自利利他二利行，精

勤沒有懈怠，所以得到精進不退的成就。而關於上揭的十種精進，他說： 

 

「初、總，餘、別；別有九種不休息義。」155

所謂「初、總」是指「不休息精進」是總說。又，所謂「餘、別」是指後面

那九種不同的精進是別說，亦即都可以包含於不休息精進之中。總而言之，第四

地菩薩所修行的這十種精進都可以以「不休息」一詞來涵蓋，「不休息」一詞包

括除了本身所有的意義外，還另有九種意義：不雜染、不退轉、廣大、無邊、熾

然、無等等、無能壞、成熟一切眾生、善分別道非道。茲一一略作解說於下。 

 

1、「不雜染」精進：是說菩薩的精進行平等流注，恰到好處，合乎中道，沒

有一絲一毫的懈怠夾雜，也不會過度的激進。 

2、「不退轉」精進：菩薩對於自己修大乘行的心，已經不會退轉。 

3、「廣大」精進：菩薩起廣大利益眾生的心念，不會自私的只求自度。 

4、「無邊」精進：所作一切皆為利益無邊眾生，攝取無邊眾生。 

5、「熾然」精進：菩薩的精進，像正在燃燒的熊熊烈火，永不熄滅。 

6、「無等等」精進：菩薩的修行精進，沒有人能比得上。 

7、「無能壞」精進：即使魔王、煩惱，也都不能擾亂他的修行。 

8、「成熟一切眾生」精進：菩薩所作在在都是為了護念一切眾生、成熟他們

的善根。 

9、「善分別道非道」精進：菩薩善能區別道與非道，因此不但能自斷疑惑，

而且對他人的問難，也能毫無畏懼。156

                                                 
154 見《八十華嚴》卷三十六，大正 10.190 中。 

 

155 見《華嚴經疏》卷三十八，大正 35.794 下。 
156 參見《華嚴經疏》卷三十八，大正 35.79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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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華嚴菩薩對精進波羅蜜的修行，以得不退轉為目標。華嚴宗的法藏和澄觀二

位祖師，對於華嚴所修精進波羅蜜的解釋，不離唯識宗的三種精進。以《華嚴經》

十地菩薩的修行來說，雖然各地有各地所偏重的波羅蜜的修習，但是都不能離開

精進波羅蜜的修行。尤其第四燄慧地菩薩，他在三十七道品的修行中，更得到不

住道行與精進不退的成就，是華嚴十地菩薩修行精進波羅蜜的代表。 

肆、燄慧菩薩修學精進的緣由 

如上述，燄慧地菩薩以修學精進波羅蜜為主，且其精進波羅蜜表現於三十七

道品的實踐中。本章中所要探討的是：為什麼菩薩在十地因位的修行中，到了第

四地才特別注重精進波羅蜜的修學？換言之，四地菩薩修學精進波羅蜜的緣由為

何？關於這點以下擬分幾點來探究。 

一、就十波羅蜜的次第而論 

在大乘佛法的修學中，關於煩惱、所知二障的斷除有一句話說：「分別二障

極喜無，俱生二障地地除」。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菩薩行者在為斷煩惱、了生死

而做的修行過程中，他的分別的煩惱、所知二障，在進入聖位 157

華嚴四祖澄觀大師說： 

之初——極喜

地（也就是歡喜地）——就可以完全斷盡；但是他的俱生的煩惱、所知二障，因

為無始以來都隨著每一生每一世的輪迴流轉而延續下來，以致其勢力特別頑強，

所以菩薩要到登上十地位的時候才能把煩惱完全斷盡；他無法一次斷盡，而要一

地一地慢慢除盡；亦即每一地斷一些煩惱。換言之，每一地的菩薩藉著修行把各

自的煩惱減輕，終於在十地斷除一切煩惱，至此菩薩才可能登上佛位。 

「十地中，修十勝行，斷十重障，證十真如。」158

                                                 
157 所謂聖位有十個位次：初、歡喜地，二、離垢地，三、發光地，四、燄慧地，五、難勝地，

六、現前地，七、遠行地，八、不動地，九、善慧地，十、法雲地。登上這十個位次的菩薩稱

為聖位菩薩。 

 

158 見唐．澄觀述：《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大正 36.71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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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十地的修行是一條漫長且艱辛的路途，絕對不可能一蹴即至。而在這樣

的修行中，「修（習）十勝行」是方法，「斷（除）十重障，證（得）十真如」則

是結果。一位修行者想要「斷十重障，證十真如」，就不能不先「修十勝行」。也

就是說：「修十勝行」是「斷十重障，證十真如」的前提，也是條件。相反的，

不修習「十勝行」，是絕對不可能「斷十重障，證十真如」的。159

那麼，十勝行——十種殊勝的德行——是什麼呢？《成唯識論》很簡單扼要

地說： 

 

「十勝行者，即是十種波羅蜜多。」160

原來十殊勝德行就是十波羅蜜，原因安在？十波羅蜜是菩薩十地的法門，如

《攝大乘論釋論》說： 

 

「諸地法門為諸波羅蜜藏所攝。……此中波羅蜜藏者，謂一切大乘法。……

一切波羅蜜於諸地修習得成。」161

也就是說：菩薩在登地之後的修行內容，是「波羅蜜藏」，而這個波羅蜜藏

囊括一切大乘法門。一切波羅蜜行要在菩薩十地中圓滿達成，菩薩才可能更上一

層樓——成佛。由此可看出。十種波羅蜜之所以殊勝，不只因為它們本身殊勝，

而且或許最重要的是因為它們能達成殊勝的果位——佛位。 

 

以上說菩薩在十地因位所修習的法門是十勝行，亦即十波羅蜜，但這只是有

所偏重而舉其大者來說而已。實際上，十波羅蜜是一切修行的綱要；在這些綱要

之下，當然還有更多的細目。澄觀大師說：「菩薩萬行皆十地攝」162

                                                 
159 十勝行，內容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方便、願、力、智等十種。所

斷的十重障分別是異生性障、邪行障、暗鈍障、微細煩惱現行障、下乘般涅槃障、粗相現行障、

細相現行障、無相中作加持行障、利他行中不欲行障，以及於諸法中未得自在障。其證得的十

種真如即：初地證得遍行真如、二地證最勝真如、三地證得勝流真如、四地證無攝受真如、五

地證得類無別真如、六地證無染淨真如、七地證法無別真如、八地證不增滅真如、九地證智自

在所依真如、十地證得業自在所依真如。參見《華嚴學講義》頁 268〈十地行斷證總表〉。 

。這是說菩

薩在十地之間要修萬行。這裏說菩薩修萬行，而前面卻說十地菩薩應修習十勝行

（十波羅蜜），二說會不會有所抵觸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依據澄觀大師的說

法，萬行，和上述的十勝行一樣，也是菩薩修行的項目；十勝行可開為萬行，而

萬行可合為十勝行；它們是二而一，也是一而二。 

160 見《成唯識論》卷九，大正 31.51 中。 
161 見《攝大乘論釋論》卷七〈修差別勝相勝語第五．修相章第四〉，大正 31.304 上~中。 
162 見《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大正 36.71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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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行的內容是一切波羅蜜；其中包含十種波羅蜜，也稱為十度，亦即前面所

說的十勝行。這十波羅蜜能使菩薩在十地的一一地中，斷除各地的煩惱障礙，證

得各地的真如果位。也因每一地中斷除不同的障礙，證得不同的真如，而可知十

地的修行是會有所偏重的；方法的殊異必然導致結果的差別。不過，此處所說偏

重的意思是：雖然十地中每一地都修十波羅蜜，但是會有所偏重，亦即以某一波

羅蜜為一地之主修德目。而以其他九種波羅蜜為兼修德目。為因應每一地所要斷

除的不同的煩惱，一地比一地智慧必須更增勝。因為只有一地比一地智慧更增

勝，一地比一地煩惱才可能更減少。總之，雖然乍看起來菩薩在每一地各修習一

種波羅蜜，但事實上，他在主修該波羅蜜外，其他九種波羅蜜也一樣要修，並沒

有捨棄，置之不理，正如《八十華嚴》〈十地品〉所說：「餘（九）波羅蜜，非不

修行，但隨力隨分。」163

煩惱的減少意味著智慧的增勝；反之亦然。智慧與煩惱處在不即不離的關係

中，而不是截然分離而獨立的二個東西。在佛法中，無明被列為根本煩惱。無明

是梵語avidya的中文意譯；無明就是沒有「明」之意。這個「明」即梵語vidya。
Vidya是由√vid這個動詞語根派生出來的抽象名詞。而√vid的意義是「理解」、「知

悉」。所以，從語源學來看，根本煩惱的本意是無知，亦即智慧的欠缺。

由此可見：不是對修行項目有所偏重，而是對修行項目

所付予的力道有輕重之差別。 

164

「於上品中轉增為最上上品，因緣聚集；於十地中修十波羅蜜，隨次第

成。」

既然

如此，那麼菩薩在十地的修行中必然會隨著智慧的增勝而煩惱減少，更因煩惱的

減少而智慧更增勝，如此輾轉增上，而終於登上佛位。如《攝大乘論》說： 

165

十地中所修的十波羅蜜，依序逐漸圓滿成就。正如《十地經論》所說「初地

修檀（即布施）波羅蜜增上，乃至十地修智波羅蜜增上」。

 

166

第四燄慧地菩薩，他修行的重點就在於精進波羅蜜。雖然在十波羅蜜的修行

次第中，精進波羅蜜列為第四，但《大乘義章》說： 

 

「精進通策萬行，為諸行本」167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精進能夠策動菩薩十度萬行的修行，是菩薩種種修行最

 

                                                 
163 見《八十華嚴》卷三十四，大正 10.183 上。 
164 以上資料由許洋主老師提供，在此謹表謝忱。 
165 見《攝大乘論》卷下，大正 31.126 中。 
166 見《十地經論》之經文，大正冊二十六，第一五二二經。 
167 見《大乘義章》卷十二，大正 44.71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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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動力。如上述，菩薩的種種修行即萬行可合而為十度，而十度也可開為萬

行。因此，依據上揭《大乘義章》的說，精進可以說是十度的根本，當然也可以

說是萬行的基礎。精進既然在菩薩的修行上占有這麼重要的地位，為什麼十地

中，精進不是在初地——歡喜地——的時候修，而是到了第四燄慧地才開始受到

重視呢？《大智度論》說： 

「布施、持戒、忍辱，世間常有，……皆不必須精進波羅蜜乃能……。欲

成佛道凡有二門，一者福德，二者智慧。行施、戒、忍是為福德門，知一

切諸法實相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為智慧門……今欲出生摩訶般若波羅蜜，般

若波羅蜜要因禪定門，禪定門必須大精進力，何以故？散亂心不能得見諸

法實相。……以是故精進第四，名為禪定，實智慧之根。上三中雖有精進，

少故不說。」168

想要成就佛道，有兩門必須修行的功課，就是修福與修慧。其中行布施、持

戒、忍辱是修福。又，布施、持戒、忍辱，是世間常有的德行。只要想得到世俗

的好名譽的人就能做得到，不需要憑藉精進波羅蜜。然而，要了知一切諸法實相

就不然。了知一切諸法實相是修慧。想要擁有了知諸法實相的大智慧，就必須由

禪定入門，但是修習禪定必須有大精進力，因為以散亂心修行，不能洞見諸法實

相。因此，精進排在第四，表面上是為得禪定，實際智慧的根本，而前三種修行，

即布施、持戒、忍辱，雖然也需要精進，但需要不多，所以前三地不強調修行精

進。 

 

總之，就十地菩薩搭配十波羅蜜的修行來說，燄慧地菩薩修行精進的原因，

就是為往後禪定、智慧的修行作準備、打基礎。 

二、依修行的目的而論 

一般說，菩薩修行的目的在於上求菩提下化眾生。這樣看來，似乎菩薩一心

一意只為別人而完全把自己忽略了。實際上不然；菩薩也顧到自利，只是他的自

利是在利他中完成的；換言之，菩薩沒有與利他脫鉤的自利，而只有與利他合併

的自利，亦即完成利他同時完成自利。既然說是菩薩十地，那麼，每一地除了要

斷他各自的煩惱外，還必須達到救度眾生及追求佛德——也就是「上求下

化 」——的目的。第四燄慧地菩薩也不例外；他除了要斷所謂微細煩惱現行障

以外，還要完成度眾生的心願。 

                                                 
168 見《大智度論》卷十五，大正 25.172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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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斷煩惱而精進波羅蜜 

四地菩薩的精進精神，表現在三十七菩提分法的修行中；這在前面的章節

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因此，燄慧地菩薩修行菩提分法的緣由，也可以說就是

修行精進的緣由。問題在於四地菩薩為什麼要努力成就菩提分行。以一位菩薩道

的修行者而言，首先要達成的，就是出離世間，而入道法之流。據《成唯識論》

說： 

「初、二、三地行施、戒、修，相同世間；四地修行菩提分法，方名出世。」169

十地菩薩在初、二、三地分別修行布施、持戒、忍辱，而這些是與世間的德

行相同的德行。到了四地，菩薩修行菩提分法，才能夠出離世間，也就是才能得

到出世間的智慧。第四燄慧地菩薩為了求得出世間的智慧，策勵他的種種俢行，

這就是四地菩薩修精進波羅蜜或第四燄慧地特重精進波羅蜜的原因所在。 

 

然而，求得出世間的智慧又是為了什麼呢？這個問題很簡單，當然是為了斷

煩惱、得涅槃。《探玄記》云： 

「以前三地同凡三行，由斯未斷迷理我見。四地出世，方能永斷。燒薪之

燄依此立名。」170

燄慧地菩薩所要斷的煩惱，在前面已經提過，是微細且與生俱來的煩惱現行

障。如上揭《探玄記》所說，前面三地修行所成就的智慧與凡夫的智慧一般 還
帶有「迷理我見」，不足以斷除這種與生俱來的微細煩惱現行障。因此，菩薩要

趕快加緊修行，等登上第四地，得到出世間的智慧，才能夠永遠斷除這種煩惱。

第三地的菩薩，只要趕快登上第四地，他所證得的智慧之火就能斷除前三地的煩

惱薪 據此，第四地稱為燄慧地。 

 

又《華嚴經疏》也說： 

「然所燒煩惱，即所離微細煩惱現行障……菩提分法特違於彼，故能燒

之。」171

這是說，第四地的智慧之火所燒的煩惱是微細的煩惱現行障，只有燄慧地菩

薩，以修行菩提分法所得的智慧，才得以斷除它。菩提是分法可用以對治這種煩

 

                                                 
169 見《成唯識論》卷九，大正 31.53 上。 
170 見《華嚴經探玄記》卷十二，大正 35.333 中。 
171 見《華嚴經疏》卷三十七，大正 35.78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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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 

關於燄慧地菩薩所得到的成就，在《華嚴經》〈十地品〉的經文述說如下： 

「菩薩住此燄慧地，所有身見為首，我、人、眾生、壽命、蘊、界、處所

起執著，……我所故，財物故，著處故，於如是等，一切皆離。」172

燄慧地菩薩只要斷除那微細的煩惱現障，他就可以遠離以身見為首的煩惱，

不起我所想，對人、眾生、壽命、蘊、界、處、財物等，也不再執著。無明凡夫

不解緣起性空之理，對一切法常起虛妄分別，以致陷入苦境難以自拔。但只要能

發菩提心，精進修行，由一地升到另一地，必能遠離身見等，而不為煩惱所苦。 

 

燄慧地菩薩證得的，是一種無所繫屬、永離我執、我慢、我愛、無明邊見、

我所見等的境界；這叫做「無攝受真如」。澄觀大師在他的《華嚴經疏》中說： 

「得此真如，寧有定、法之愛？」173

這意謂只要菩薩由第三地登上第四地，證得這種無攝受真如，所有執著於我

的我見等煩惱一定斷盡，這一來當然就沒有上面所說三地無法斷除的定愛——執

著於禪定之樂——與法愛——對法的慢心。 

 

總之，燄慧地菩薩可以說是為了要斷煩惱而求出世間的智慧，又為求得出世

間的智慧而努力修行菩提分法。因此，燄慧地菩薩修精進波羅蜜基本上是為了斷

除煩惱。 

（二）為度眾生而修精進波羅蜜 

如上述，菩薩修行到第四地，就可以得到出世間的智慧。然而，如果燄慧地

菩薩得到出世間的智慧，並藉這個出世間的智慧斷除煩惱，因而出離世間，那麼

他怎麼度眾生呢？修菩薩道而不度眾生，怎麼配稱為菩薩？又如何能成就佛道？ 

從前面的探討可知，修精進可以對治懈怠。為了預防他對度眾生產生懈怠的

心理，因此急急進入涅槃，而違背他原本要度眾生的大誓願，所以第四地菩薩必

須更精勤的修行，俾能不忘初心而求得度眾生的方便，並證佛果。 

                                                 
172 見《八十華嚴》卷三十六，大正 10.190 上。 
173 以上參見《華嚴經疏》卷三十七，大正 35.789 上；及《華嚴經疏鈔》卷六十一，大正 36.49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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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因為心願未了——還沒救度眾生，所以他更發起精進，依照他的本願加

緊修行。《華嚴經》說： 

「菩薩修行如是功德，為不捨一切眾生故，本願所持故，大悲為首故，大

慈成就故。」174

「如是功德」，指的就是三十七菩提分法，而它的內容就是以精進來貫徹的。

不捨一切眾生，可以說是燄慧地菩薩大慈大悲的本願，也是他修行精進的原動力。 

 

又，《大智度論》也說： 

「菩薩從初發心作誓願，當令一切眾生得歡樂，……以是故增益精進。」175

菩薩就是這樣：從初發心就發願不捨一切眾生，並使一切眾生得歡樂。初發

心菩薩都「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更「願代眾生受無量苦，令諸

眾生畢竟大樂」，何況是已經修行到第四地的菩薩。 

 

燄慧地菩薩已經得到了如火燄般的智慧，已經有足夠的力量以斷微細的煩惱

自利，他又怎麼會捨棄利益眾生的本願呢？他度眾生的慈悲心願，促使他更加用

功修行，而不落入小乘涅槃的境界中。因此，燄慧地菩薩可以說是為達成度眾生

的誓願而修行精進波羅蜜。 

（二）為成就佛德而修精進波羅蜜 

龍樹菩薩所造《大智度論》中說： 

「憐憫眾生、集諸善法，是精進波羅蜜力。」176

憐憫眾生，是因為眾生輪迴六道，不知出離。菩薩因憐憫眾生而要將眾生救

出三界，令他們免受生死苦。集諸善法，則以利益眾生及得到佛的果德為目標。

憐憫眾生與修集善法這兩項，是推動精進波羅蜜的力量。 

 

就第四地菩薩而言，他修行精進，是出於憐憫眾生的本願，也是為了修集善

法，俾能成就佛果。而為了成佛，他必須修集的善法有哪些呢？《華嚴經》說： 

                                                 
174 見《八十華嚴》卷三十六，大正 10.190 上。 
175 見《大智度論》卷十五，大正 25.173 上。 
176 見《大智度論》卷十五，大正 25.173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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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一切智智故，成就「莊嚴佛土」故，成就如來力、無所畏、不共佛

法、相好音聲悉具足故，求於上上殊勝道故，隨順所聞甚深佛解脫故，思

惟大智善巧方便故。」177

「一切智智」是佛智；莊嚴佛土是佛的依報：「如來力、無所畏、不共佛法，

相好音聲」是佛的正報；「上上殊勝道」是要求更上一地，即五、六、七……等

地的修行。此外，還要證得和佛一樣的解脫境界，並得到教化眾生的大智慧善巧

方便等等。這些功德，都是第四地菩薩修行精進波羅蜜所要成就的目標。換句話

說，第四地的菩薩，是要向佛看齊。佛悲愍眾生，福德、智慧圓滿，燄慧地菩薩

也要和佛一樣，自利利他，成就佛陀依、正二報的莊嚴。因此，成就這些果德，

也是燄慧地菩薩修行精進波羅蜜的緣由之一。 

 

三、結語 

從以上的探討可知：四地菩薩修習精進波羅蜜，除了可以由十波羅蜜的次第

來看，是為了往後修行禪定、智慧而作準備外，由《華嚴經》〈十地品〉第四地

菩薩的修行過程中，可以看出，是為斷煩惱、度眾生、求佛德這三項重要的目的。

《華嚴經》說： 

「若見業是如來所訶，煩惱所染，皆悉捨離；若見業是順菩薩道，如來所

讚，皆悉修行。」178

凡是「如來所訶，煩惱所染」的事，當然都是不好，因此應該捨離。佛以正

法教化眾生，目的在於令眾生離苦得樂。佛菩薩一向不忍眾生受苦。但追究起來，

眾生受苦是因為他們造作惡業，而他們所以造作惡業是由於無明。因此，要解除

眾生的苦，根本之道是教他們正法 令他們去除無明。 

 

結論 

由以上的探討可知：第四地菩薩之所以被稱為「燄慧」，澄觀大師以為：以

「燄」來比喻四地菩薩的智慧，這除了有火燄的含義外，尚意指摩尼寶珠的光芒。 

                                                 
177 見《八十華嚴》卷三十六，大正 10.190 上。 
178 見《八十華嚴》卷三十六，大正 10.19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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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四燄慧地菩薩如火燄慧一般的智慧的來源，是源自於修行精進波羅蜜，

其精進波羅蜜的精神，又表現於三十七道品的修行中。一般行者三十七道品的精

進以「已生惡令斷，未生惡令不生，未生善令生，已生善令增長」為代表的定義。

其餘如五根中的精進根，五力中的精進力，七覺支中的精進覺支，八正道中的正

精進，則隨其修行之不同，而各有不同的勢用。至於燄慧地菩薩修行的精進波羅

蜜，則是以加進了菩薩專心一意追求佛道及大悲化度眾生兩個大前提而作的所有

努力。 

若據華嚴宗澄觀大師解釋華嚴菩薩所修精進波羅蜜，則以得不退轉為目標。

法藏和澄觀二位祖師、對於華嚴菩薩所修精進波羅蜜的解釋，則都不離唯識宗的

被甲、攝善、饒益有情三種精進。以《華嚴經》十地菩薩的修行來說，雖然各地

有各地所偏重的波羅蜜的修習，但是都不能離開精進波羅蜜的修行。尤其第四燄

慧地菩薩，他在三十七道品的修行中，更得到不住道行與精進不退的成就，是華

嚴十地菩薩修行精進波羅蜜的代表。 

最後，吾人可以得知：第四地菩薩修習精進波羅蜜，除為了往後修行禪定、

智慧而作準備外，由《華嚴經》〈十地品〉第四地菩薩的修行過程中，可以看出，

另有為斷煩惱、度眾生、求佛德這三項重要的目的；換言之，也就是有自利與利

他兩項重要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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